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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言

I . 大会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o 五次全体会议上，根据第六委员会 

的 建 议 通 过 了 第 34X1 47号决议，全文如下：

"大会，

"重申支持《联合国宪章》阐明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992 (X)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第 2285(XX工工）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552(13(；工7)号、一九七 

0 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697 ( XXV》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H第 2968 ( XX 
VII)等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349(又1：1又）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2925 
(XXVII》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H第 3073(XX：VIII：)号和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第3 2 8 2 U；XIX)等决议，

" 特别回顾其推以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9 ( XXX)号决议及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1/28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32/45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H 
第 33/94号决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2
‘‘注意到在履行特别委负会的任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第gg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将标题为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14, A/34/769号 

文件，第 1 9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3号》（A/34/33)。



"注意到在特别委员会成员国与其他有关国家之间进行的会前协商;(t促进 

委员会完成任务具有重要性，

"认为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

“ 1 .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2 .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执行下列委耗给它的任务：

X

"(a)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指出已引起特别注意的各 

项建议；

"(to)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以期优先审议可能达成普 

遍协议的那些方面；

" 3. f 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

"(a)继续进行关于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如平与安全问题所提建议的工作， 

以期开列和审查这些建议；

"(b)审议会员国所提出的关于使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的建议，其 

后再审议其他题目下所提出的任何建议；

"4 .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参照它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进 

展，继续其关于这个问題的工作，以便根据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3X94号 

决议所编制的清单，制订并建议促使有关这个问题的工作适当完成的途径；

" 5 . 里择别委员会注意到，只要对其工作结果具有意义，就应尽力这成 

普遍协议；

" 6 . 教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国充分参加工作，以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
" 7 . 里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XXX)号决议的规定，提出意见如建 

议，或如认为有必要，将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最新的补充；



"8. 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

" 9 . 重秘书长按照一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796(^1工工)号、 一 ;^ 

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992 (X)号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2968 ( XXVH) 
号决议的规定，尽快增订《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10. ^ 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关于其工作的报告；

"11.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的 

项目列入第三4*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2。 在同一次会议上，根据第34/432号决定，大会接受菲律宾政府作为联合 

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东道国的提议，地点在菲律宾马尼拉， 

时间从一九八0 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二日*



3 , 按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H第 3349(XXIX)号和一九七五年十. 
月十五日第 3499 (3QQC)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 加纳 波兰

阿根廷 希腊 罗马尼亚

巴巴多斯 圭亚那 卢旺达

比利时 印度 塞拉利昂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西班牙

中国 伊朗 突尼斯

哥伦比亚 伊拉克 土耳其

剛果 意大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塞浦路斯 日本 联盟

捷克斯洛伐克 肯尼亚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

厄瓜多尔 利比里亚 联合王国

埃及 墨酉齋
美利坚合众国

萨尔瓦多 尼泊尔

芬兰 新西兰 委内瑞拉

法国 尼日利亚
南斯拉夫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巴基斯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菲律宾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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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别委员会于一九八O 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二日在巧尼拉的菲律宾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 ，

5 。会议由付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埃里克.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主持开幕。 由 

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罗茶洛将军阁下发表主要讲话，菲律宾付司法部长 

埃斯特利托.门多萨先生阁下也讲了话。

6 。法律事务厅编募司司长瓦伦丁，罗曼诺夫先生担任特别委员会秘书，并在 

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书长。 主管研究和研究报告的付主任甘梅尔. 巴德尔先生 

和高等法律专员水查琳，多希女士（法律事务厅编暮司）分别担任特别委员会副秘 

书和工作组秘书。 法律专员拉里，约翰逊先生和曼努埃尔，拉马~ 蒙塔尔多先生， 

以及协理法律专员安德鲁，辛杰拉先生（法律事务厅编暮司）担任特别委员会及其 

工作组的助理秘书。

7 。特别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日举行的第四十、四十一和四十 

二次会议上商定主席团的组成如下：

主席： 埃斯特利托，门多萨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迪特马尔，胡克先生（德露志民主共和国）

阿布杜拉，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

玛尔塔，奥利维罗斯女士（网根廷）

报告资:唐纳德.麦凯先生（新西兰）

8 。特别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下列议程（A/AC. 182/1^.21 ):

参加一九八0 年会议的；员会成员国名单，参看A//aCo182/I10'.5和 

C o r r J 。



1。会议开幕.
2。选举主席团成员.
3。通过议程.
4。工作的安徘.
5 。 审议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XXX)、 32/45、33/94和 3 V

14 7号决议提出的意见和提案以及第3 4/1 4 7号决议第4段所载请求。

6 。通过报告。

9 。 特别委员会面前有它分别就一九七六、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 

年会议工作提交大会的报告。 级

10。 按照第四十一次会议上的决定，特别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不限制成负名额 

的工作组，讨论大会第34/147号夾议策3(a)和 4段中提到的议题。 由于时间不 

够，工作組未能审议该决议第3 0))段提到的议题。 工作组在特别委员会主席埃斯 

特利托，门多先生的主持下进行工作。 特别委员会副主席迪特马尔。胡克先生 

阿布杜拉，科罗与先生和玛尔塔，奥利维罗斯女士以及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唐纳德 

麦凯先生，分别担任工作组的副主席和报告员。 工作组的成员还举行了多次非正 

式协商会议。

11。 在二月十二日特别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代表就 

特别委员会议程项目5发了言。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3号 》（A/31/33);《同上， 

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3号 》（A/32//33);《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S 3号 》（A/33/33〉;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号 》

( A /3 V3 3 K



12。 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五次会议上决定，在其报告中座适当反映 

菲律宾和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分别在第四十次和第四十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这 

些发言的摘要列在本报告附件内。

13。 特别委员会在第四十四次和第四十五次会议上收到一份报告员关于工作 

组工作的说明，这份说明连同一份附录一并列在本报告第二节内。

14。 特别委员会认为它在完成所承担的任务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

15。 特别委员会要大会特别注意它在关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 

进展。

16。 根振大会第34/147号决议第9 段，特别委员会表示希望能将《联合国 

各机关惯例汇编》增添最新资料，并将现有各卷及补编予以重印。

17。 特别委员会的若干成员LU认为其任期应予重订，其它成员国则认为这件 

事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
18。 特别委员会对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使特别委员会一九八0 年的会 

议在马尼拉举行成为可能，以及他们懷慨和亲切的招待，对第 届会议的成功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式表示十分感谢。

二.报告负关于工作组工作的说明

19。 特别委员会在第四十■-次会议上成立了工作纽(参看上面第1 0 段 ）， 

该组在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十二日之间举行了三十一次会议。 按照特别委员会 

赋予它的任务，工作組同意把头三次会议专门用来讨论继续进行关于会员国就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提建议的工作，接着把上午的会议专门用来讨论其任务中有关这 

方面的问题，把下午的会议专门用来讨论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作。



A。继续进行关于会员国就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问题所提建议的工作

20。 工作组在一九八0 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十一日之间第一次至第三次， 

第四、六、十、十一、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和三十次会议上讨论了其 

任务中在这方面的问题。

21。 除了美国和联合王国在上次会议分别提出的A//AC .182/WG/33 -和 

A/AC.182/WG/37®两份工作文件以外，由于时间不够，该两份文件未能充分审 

议，工作组又收到了以下三份新的工作文件：印摩尼西亚提出的与联合王国工作文 

件有关的工作文件（A/AG.182/WG/42),日本提出的工作文件（A/AC.182/ 
WGX44),该文件随后按照讨论结果加以订正（A/AC,l82/~G/44/Aev.l), 
以及阿尔及利亚、剛果、塞浦路斯、埃及加纳、伊朗、肯尼亚、尼日利亚、罗马尼 

亚、卢望达、塞拉利昂、突尼斯、南斯拉夫和赞比亚，后来尔瓦多也参加提出工 

作文件（A/AC.182/^G/46/Rev.l)7 , 该文件随后按照讨论结果加以订正

(A/AC . 182/WG/46/R6V , 2) , 随后又将埃及在讨论初期提出的工作文件（k/ 
âc.182/^g/43)并入十五国提出的工作文件内。 S

22。 下面列出按照上述各项提某的顺序进行讨论后的内谷摘要。 在这个摘 

要之后又列出在辩论过程中和具体提菜无直接关系的各种看法的摘要，以及特别委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界会议，补编第3 3 号 》（A/34/33),第 9 5 

至 0 0页。

《同上》，第 I 0 0 和 I 0 I页。

工作文件（A/AG.182/WG/46和 Corr.l)的原案文在进行讨论之前已改 

为经过订正的菜文。

菲律宾（A/AC。1 82/WG/40 )和阿尔及利亚（A//AG . 1 82/^G/41 )在会议 

初期提出的两份工作文件询未坚持交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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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席在报告员协助下就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0 年各届会议上提出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题目的各 

项提案所编写的份非正式汇编全义。

1。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AC.182/WG/33)
(a) 工作文件的全文

23。 工作文件的全文如下：

A . 予期会发生的危机

1 . 成立一个协商机构，加强安理会在问题未发展成暴乱以前参与 

处理的可能性。

2 。按照第三十五条和第九十九条，促请所有会员国和秘书长执行 

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讨论的权利，即使当事各方不这么做

B。集体安全系统

应当提醒所有会员国有必要尊重集体安全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有 

必要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以及有义务把根揚第五十一条采取的一切 

措施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

加强联合国维持相平的能力 

1 . 联合国维持和平后备军

尚禾这么做的国家应设法从经过训练担负维持和平任务的国家 

特遣部队中指派特遣部队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后备军。

H 特遣部队可以是战斗部队，也可以是后勤部队，并应在接 

到通知以后立即为联合国服务；

C= ) 愿意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最好把它们准备败遣的特遣 

部队的种类和人数通知秘书长;
( 3 不能提供部队的国家可以考虑提供其它的方便，如象部队 

中间集结待运地域。



2 。 维持和平部队和观察负的训练和技术设备
. . 園 園 - - 園

为了使联令国维持和平后备军成为支有效的军队:
H 应当设法对联合国特道部P人进行维持和平方法的训练作出 

安排；

(=)应当把对维持和平部队的军官和士兵施以适当训练看作维 

持和平准备工作的重要因素；

Q 联合国和可能的参与国可以和适当的机构或单位签订这种 

训统合同，包括讨论会和野外演习在内； 

ta)此外，为此目的还应当考虑一些如指派联合国工作人员进 

入学院受训之类的作法；

接受训练的，权设想是让军官们有能力训练他们自己的 

国家特遣队担负维持和平的任务；

⑥应当研究拟订一杳工作员训练方案的可能性，以f 參加 

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服务；

(a)只要有可能，应当要求提供观察员旧国家让他们在担 

负这个任务之前能接受一个或两个月的训练；

(b)可以在联令国驻巴勒斯坦tr火监督组织U 丁火监，组 

织 ）的总部进行训练。

3 。行政和后勤

秘书长应编写一份与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的行政和后勤问题有关 

的研究报告，以便拟订各种建议，使建立和调动维持和平部队09程序更为 

精筒和系统化，包括在适当时利用商业上的供应品在内。

4 . 为维持和平筹措经费

(a)各会员国均应履行宪章所赋与的义务，缴付摊派的维持和平

会费;



手段：

(一） 自愿捐款；和 （或） 

a 报据第十七条摊游会费；

(0) — 俟目前的维持和平X 款由缴付振义敦项、自愿捐敦和（或) 
摊派会费而得到清偿, 就同其他会员国探讨在可偿还的基础上成立一喷维 

持和平特别基金，让安全理事会授权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能够得到经鼓来 

支付初成立时的费用。

5 。在这个领域取得实际进展的意义下，委员会可能愿意知道美国有 

意作出下述的贡献：

(a)在收到秘书长提出要求时，美国愿意考虑对安全理事会授 

权建立的联合国维特和平部队所需要的部队和设备协助进行空运工作；

(b)美国愿意视个别情况对提供的最初空运服务不，要偿还费用 

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C)美国愿意间联合国共同研究如何改良观，员代录团和维持和 

平部队现有技术设备的可能方法以及通过使用或取得在这些领域的现赞新 

式技术来增強他们的观察能力。

(Id) 通过下述途径来研究销除联合国维持和平财政赤字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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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讨论捕要

2 4 . 由于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仅仅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上述文件，，工 

作组在本届会议回到这个文件，以便完成其审议工作。 工作文件的提案国代表说, 
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我们仍然需要安全理事会在维特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采取有 

效措施。他认为, 现在比以往更需要找出办法使安全理事会能在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之前插手干频。他提到工作文件A节中为危机的预先警告而建立的"协商机构"时 

强调说， 他不坚持一定要采用哪种机构但一般说来比较赞成非正式安排。一种可能 

的办法是由秘书长维持一份关于潘在纠纷地区的"监视清单 " 供安理会以非正式协 

商方式定期审查。至于工作文件B节，他说，如果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的规定提出报告的话，以第五千一条为借口使用武力的倾向也许会有所减轻。他指 

出，提出报告是该条的实质性规定，旨在规定自卫的声明须受公开审查。他还建议 

把这种声明视为自工抗辩的固有部分，而没有声明则不考虑接受该项抗辨。提案国 

代表最后在谈到关于维持和平能力的C节时指出，虽然某些问题已获解决,但其他 

有关提供部队、后勤、补给、维修等的问题仍未获解决，至于指导原则问题，在第 

二期紧急部队以后已不再成为问题。

25.一些代表欢迎这份文件，大体支持其内容，认为所提建议是及时和值得称 

赞的。令这些代表感到鼓舞的是，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见下文第二节）已就维 

持国际和乎与安全问题提出了提案，因为这些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活动的这个重要 

方面负有重大任务。有人赞扬该文件处理了三个重点：（a)危机的预先警告; (b)集体 

安全体系；和(CÎ)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能力。

2 6 . 可是，另一•些代表认为各项建议的实质性要点已经包括在《宪章》各项规 

定和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之内，其中有一些从未实施过。重复《宪章》内已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3号 》 (a/34X33),095-99 
页，第三章 C Ÿ , 第 5 1- 5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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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规定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提案国代表同意，提案内的建议都可以在《宪章》或 

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范围内办到。该国代表团只是想要求各国更多利用现有的程 

序。

2 7 .几小代表认为该提案显得含糊和敦弱无力，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只涉及程 

序上的小修小改或外围的问题，既未进入问题的核心，也未提出真正有助于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实质性改革9 他们说，安全理事会对出现的危机进行了冗长的 

讨论，但因为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力采取解决危机的必要错施，危机还是趣续存在。 

因此，这个领城的主要间题是使安全理事会民主化以使其发生作用。各国主权平等 

原则的重要性受到强调。有人说，根据各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来作 

区分是透背这个原则的。有人对工作文件没有提及经济问题表示遗憾，因为经济发 

展是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提案国代表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使用"民主化 "一 

词是使人误解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十万人负责的政府同对两亿至六亿人负责的政 

府同时并存在这个系统内。此外，他完全同意国际和平与安全同经济发展有关，但 

由于委员会是根据秘书处研究报告（ A//AC. 182/L. 2 ) 所 提 •。的纲要安排工作的, 
而且大会在确定委员会的任务时没有挑出经济发展作为优先项目，所以该国代表团 

认为在这份工作文件中最好不触及这个问题。但他予期在较后阶段会讨论经济和社 

会问题，包括有关人权的问题，因为从防止和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角度来看待最近 

发生的使用武力事件，这些问瓶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 - ） 关于工作文件A节的意见

2 8 .某些代表提到该文件关于"危机的予先警告" 的A节 " ，特别提到其中的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3 3号 （A/32X33),第 12 1页，附件二。A 
某些代表注意到这一节所载的建议同联合王国在其工作文件中提出的相类似。 

参看下文第二节。



第 1段：该段要求建立一个协商机构，提高安全理事会在事情爆发为暴力行为时插 

手干予的可能性^ 提案国代表在被要求澄清什么是设想的“协商机构"时表示, 他 

并没有坚持一定要建立任何特定机构，但认为秘书长可以维持一份关于潜在危机地 

区的"监视清单" ，供安理会定期审查，审查方式可以是举行非公开会议，也可以 

是非正式协商。适当时秘书长可以在同这样一个委员会非正式协商后，向安全理事 

会提出报告，说明他认为现有局势是否会对国际和平与安金构成威胁。应该鼓励秘 

书长非正式地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有关事件。

29. 一些代表欢迎使安全理事会在危机爆发前插手干予的想法，并认为危机的 

予先警告值得认真注意。有人表示支持为进行旨在解紧张和冲突局势的予防性外 

交制定方法。他说，设想的协商机构不仅对安全理事会，而且对大会和秘书长都可
. ■ 園 . ■  . 園

能十分有用。可以在秘书长办公厅附设一个机构，从事关于潜在危机地区的前景的

研究和予测工作。进行这项工作甚至可以不必设立新的机构。

■ ■ ■ ■ . .  ̂ . •

3 0 .但是，其他代表认为II要进一步研究这项建议，怀疑它是否对现有体制增 

添了任何新东西。有人对建议建立协商机构的含义表示怀疑,因为这个建议可能导 

致对《宪章》作出不适当的解释。有人指出，就予防冲突和紧张而言，许多代表团 

把联合国的无能为力归律于会员国缺乏政治意志。设立新的机构并不会使情况有所 

改善。有人说，只要有人遭反多数的利益i监用否决权，则安全理事会就不可能履行 

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有人提到安全理事会现行的非正式协商办法，及其 

防止争端的效用。有人问，设想的协商机构可以根据《宪章》哪一条的规定来收集 

资料? 提案国代表认为，关于这种调查事实机构，可以不必决定调查事实的决定是 

否属于程序性决定。应该强调安全理事会进行的是非正式活动，以免有人企图以问 

题未按照适当程序提交安理会为理由而脏± 讨论某事件。他指出，一九四五年的  

《宪章》确实不同于一九八0 年 的 《宪章》。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些《宪章》修正

案以及一九七0 年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 。，2
^  ; - , . ; 一 … .， 一  , . .

' 2大会第2625 (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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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某些代表还提到该工作文件的A节第2敦的提案，其中规定，即使当事国 

不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亦得根据宪章第三十五条，或由秘书长根振宪 

章第九十九条行使其权利，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某些代表欢迎采取措施充分执 

行第三十五条和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提议。有人说也许值得研究秘书长依第九十九条 

规定应有的权力，大会的剩余责任和安全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等问题。但某些其他 

代表却认为，这些建议会削弱安全理事会的权力而扩大大会和秘书长的权力。他们 

强调，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即使不是专属、也是主要的责任。若干代 

表同意, f 防性猎施或危机的予先警告是加强联合国堆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力的重 

要因素。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实施《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有些代表 

认为，按照国家主权原则，针对争端任何一方游出的调查事实特浪团或采取的任何 

其他步骤都需要有关会员国的认可。 同样，秘书长只有根推当事方的要求或安全理 

事会的授权才可以采取行动，提供关于某一争端的事实。他进一步强调，第三十五 

和第九十九条不应用来使局势复杂化，访碍依照第五十二条规定来解决争端的努力。

3 Z 若干代表突出了秘书长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履行职务的需要。有 

人说，这一条很少被援用；有些赞成秘书长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的人怀疑该条的措词 

是否不足以达成预期的目标。他们建议委员会找出方法，例如提出指导方针，以协

助秘书长按《宪章》第九十九条的要求形成意见。有人另有看法，怀疑工作文件所' -  - . — . . .    , . ,，.， >

提促请秘书长行使第九十九条规定权利的建议，是否有用。 因为，毫无疑问，秘书 

长是知道他有这种权力的。

3 3 .提案国在本报告中指出，直到最近为止，很少有人充分利用第九十九条下 

各种可能性的好处，也没有一个秘书长捷用过第九十九条。不过，时至今日，由于 

没有人反对第九十九条最近的使用, 大家似乎愿意接受明确地或隐蔽地利用第九十 

九条的做法。任何秘书长大慨会欢迎有人数励他使用第九千九条。他还认为，用国 

家主权的提法来限制秘书长对第九十九条的使用，是过于随便宠统了。秘书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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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肯定有其限度，但正如人们在谈论源于第九十九条的隐含的或明确的权力时必须 

小心不要过于笼统一样，在谈判这些权力的限度时也应该小心一点。

(二 ） 关于工作文件B节的意见

3 4 若干代表团提到文件A/AC. 182/WG//33关于集体安全体系的B节。有 

人表示，提醒全体会员国必须尊重集体安全体系的各小方面是有益的。有人指出， 

在用尽一切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之前不能使用这个集体安全体系，而根据《友好关 

系宣言》, 争端当事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至于B节中关于 

有义务就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一事，某些代表欢迎美国提案 

中强调会员国有义务把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措施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 

因为这项义务有眼制自卫权被滥用的作用。也有人支持这项提案，认为是澄清和调 

查事实所必需的。

3 5 .可是，某些其他代表怀疑关于第五十一条及其报告规定的提案的效用。工 

作文件似乎意指安理会未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没有就所采取的 

自卫措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如果是在容许国家使用强制手段的特定情况以外发生 

使用武力的事件，则报告程序本身并不保证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有效行动，使受香 

方获得补偿和遂退侵略。 期望犯罪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自行举发，似乎是惟 

心空想。 要真正公正、客观的话，就要由第三方就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 

措施提出报告。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 国如不履行按照第五十一条向安理会报 

告的义务，至少显示出其所采取的不是自：！措施。 他还说，规定提出报告的义务 

目的在让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审查以自卫名义采取的行动。 安全理事会除了要获知 

这种行动外,还应该能够采取任何必要措旅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保证不让任何 

国家能饶幸遂行其侵略行动。 该建议中还应该提到根据现行制度安理会是否能.够 

确定所提抗辩是否有理，以及如果安理会认为自卫主张不合理时可以采取什么补救 

行动。建议中也应谈到" 自助"之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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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工作文件的提案国答复时指出，近年来，世人已亲历若干使用武力越界侵 

犯的重大事例，没有一件事例曾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因此，他认为，他本国 

代表团就这一点提出的建议还是有价值的。 自从签订了《宪章》以来，没有一个 

国家在企图使用武力时不至少试图以自卫为理由。应该利用这种重视世界舆论的心 

理，以便尽量将这些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37 . 他对于有人认为期望各国就其自称为行使自：Ü权利而采取的措施向安全理 

事会提出报告并不实际的说法，不表同意。他谈到世界舆论的份量，认为应该由此 

它出发以要求在声称自卫时必须提出报告来支持其说法。一般当然希望，除了报告 

事实以外，还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首先必须提出报告，协助国际社会分 

析事实，以判断到底是发生了武装攻击行为还是自卫行为。 ■ ..
3 8 .关于 " 自助" 问题，提案国坚持认为，根本没有正当、合法的自助行动这 

回事。所请自助行动不是合法的自：£行为，便是非法行为。 它们并不会因为在某些 

情况下可以理解而变成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非法使用武力的情事，因为 

当时存在着的境况，例如挑轉、生死存亡的恐惧和缺乏侵犯意图而不构成侵略行为， 

但它们还是逢反了第二条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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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讨论过程中，有人认为，第五十一条需要澄清。 也有人主张详尽 

分析自卫问题和第五十一条所引起的一切问题。 劣一方面，有人认为，不应改 

动第五十一•条原文，但可以把该条载述的报告程序看成援用自卫抗辩的固有先决 

条件。 男外有人建议拟订自卫的定义，以补充大会一九七四年通过的侵略定 

义

(三） 关于工作文件C节的意见

40。 谈到工作文件题为《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的 g节，有些代表 

团指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他们强调，不应该低倍维持和平部队对于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和价值。 ♦ 人感到鼓午的是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文 

件 A/AC。12參/*wg/33内的提案，其中都支持维持和平行动，表现出替遍确认必 

:须加强本组织的维持和平能力。 -

41， 但是，有些代表对于特别委员会应否深入讨论属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 

委员会职权范围的维持和平问题感到怀疑，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工作上的重复。 

而且，他们认为，首先应该拟订据以采取实际措族的指针,本委员会可能无法园 

满完成这项工作，很可能费时失事而得不出具体的成果。 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 

不应该由于维持和平委员会的存在便不在本委员会讨论维持和平问题。 他们认 

为，本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可以补充维持和平委员会的工作，而不至于彼此重复。 

有些代表团说，单是维持和平行动义敦的问题，维持和平特别委员会就已无法顺 

利解决，它所承担的其他任务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本委员会能够对这个问题提 

一些创见，势将增进联合国的作用。

大会第3314 (XXIX)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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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军于第c iî■第 1段中所载有关联合国维持和平后备军的建议，有人指 

出，过去虽然常常讨论建立维持和平常备部队的想法，但一直无法实现《 然而 

特设维持和平部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人指出，北改国家曾经同意给可能浪 

到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人提供英语训练，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语言问题，又指出 

或者维持和平特别委员会没有彻底调查一切途径。 例如，分区域训练这种部队 

亦许是值得探讨的办法。 有些代表团反对建立常设的维持和平后备军，认为维 

持目前召集特设部队的制度比较好。 对于工作文件C 节第3款请秘书长编写一 

份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行政和技术问题的提案，有人认为这不仅对未来维 

持和平行动的适当工作甚有价值，而也是记录下这方面车富知识的一种方法* 
至于第2节第4款中所指的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问题，某些代表说，维持和平行 

动经赛是只能由安全理事会决定的事。 有人提出一*个可能的办法， 就是由侵略 

国负担全部赛用。 男一种意见是，如果一頃行动是由安理会决定进行的，那么 

安理会也应决定其经赛练措办法。 关于此点有人建议安理会最好在这方面利用 

第二十九条给它的权力，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协助它执行这项经赛筹措职务。 该 

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比安理会更多，从而保证在决策方面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4 3 » 关于维持和平的一般问题和建议，有些代表强调，维持和平活动如果 

不想成为只力个别国家狹隨利益服务的手段，则必须严格根据《宪章》第七章来 

设立。 他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监银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一切方面，包 

括维持和平部队的建立和活动， 就秘书长在这方面的权力而言，他们表示不能 

支持逢反《宪章》的做法。 一切关于维持和平的问题都应该在安全理事会常任 

理事国全体一致原则的基袖上作出决定，并且严格遵守第七章的规定，特别是缔 

订第四十三条设想的协定和执行关于军事参谋团的各项规定。 维持和平行动慨 

念也意味着需要接受维持和平部P人的国.家的同意。 按照这种看法, 为和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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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联合国部队为强制目的使用这些部队是有明确区别的。 但这两种用法都只有 

安全理事会才能授权。 《宪章》没有授权大会或秘书长以联合国名义使用武装部 

队，因而在这方面的大会"剩余权力"理论是不能接受的。 这些代表团不能接受 

大会第337 (V)号决议提出的原则。 在这方面，虽然有人提到国际法院关于"某 

些联合国开支，，的决定但该决定是一项对各会员国没有拘束力的咨询意见。

44。 可是，别的代表却表达了相反的意见。 他们认为，虽然大家同意安全 

理事会是《宪章》规定有权控制执行措施的唯一机关，但维持和平慨念所指的办法, 
是当安全理事会认为不宜使用第七章的措施时，联合国为处理某些局势而设计的办 

法。 各国可对发动维持和平行动作出贡献，而这种行动要获得各有关国家，特别 

是东道国家的认可。 大会在维持和平方面的权力，可从维持和平特别委员会是大 

会而非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这一事实中明显看出。 虽然人们对于国际法院有关咨 

询意见的是非曲直可以有不同看法，毫无疑问大多数会员国的确根据大会接受该意 

见的决定而遵守该意见。 至于大会第377 (V)号决议，这些代表强调，该决议肯 

定没有把超过《宪章》规定的权力归给大会。 他们说，维持和平行动只有一次引 

用过该项决议，而许多现在反对该决议的代表团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 再者，该 

决议已经成为大会议事规则的組成部分，连声称不赞成该决议的国家也都加以使用。 

有些代表表示特别不同意维持和平行动归入《宪章》第七章范围内的立场。 他们 

指出，关于集体安全体系的第七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形同具文，结果实际上已被维 

持和平行动所取代。 因此，这些行动不一定以第七章为其法律根据。 他们又强 

调，第四十二条设想的执行措施不需要所针对国家的同意，而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 

绝对先决条件是有关国家的同意；安全理事会的惯例已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他们还说, 第四十二条向第四十三条直接关连，由于在第四十三条下没有缔结过协

某些联合国資支（宪章第十七条，第 2款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咨询意 

见：一九六二年国睹法院的报告，第 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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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不可能合法地援引第因十二条。 维持和平行动不属于第七章或第六章 

的范a 内，而是在两者之间。 有人说，由于《宪章》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 

为了使这种行动能顺利进行起见, 它为建立巩固的法律根据也许是有帮助的。 

不过，根据另一种意见，人们可以设想，第四十二条是通过安全理事会和要求采 

取行动的某一国家间的事实上协定来使用的，因此无碍于联合国在第四十三条付 

诸实施前援用第四十二条。 可以说，一九六六年安理会采取的正是这种观点。

2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AC。 182/^0/37) 和印度尼西亚提出 

的有关工作文件（A/AG。182/WG/42)

a 。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件全文

45。 工作文件的全文如下：

1 。 各会员国应充分利用第三十五条，包括就非直接淚及会员国的情势或 

争端主动采取è 动，使联合国在这些情势或争端发展为冲突之前加以审议。

2 。 由于会员国并不总是要求将情势和争端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安理 

会应设立定期审查国际局势的程序，指出局势紧胀的地区和剛出现的争端，并讨 

论消除危机的方法。 必要时，也俊考虑举行部长级会议。

3» 应鼓励秘书长更充分地行使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力，尤 

其是按照第九十九条提请安理会注意紧张情况，并提供实际资料使安理会得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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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资料进行讨论和采取适当措施》 安全理事会应针对秘书长的报告采取积极行 

.动，

4 。 安全理事会应审议调查事实的技术和各种辅助方法， 特别是，联合 

国应研究观察技术的进展情况，包括对军备管制协定的核查技术，以期用这些技 

术来维持和平与安全。

5 « 区械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应按照《宪章》第八章的 

规定加以鼓助，但不应损專到联合国的绝对权力。 各区域组织同安全理事会之 

间应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6 。 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在局势紧张地区和发生争端或冲突地区，增加使用 

观察员特激团，公正报告情况并制止侵略。

7 。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协商审查，是否有些领城可以作为程序问题 

处理，并按照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二项放弃使用否决权；例如，使用其职权明白只 

限于调查事实的特浪团。

8 。 联合国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采取有效的维持和乎行动的能力应进一步加 

强， 会员国应把维持和平行动视为一項共同的责任，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在 

军队或后勤支援方面协助或提高它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贡献。

9 o 如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一项危机情势或争端而并未要求召开会议,安理 

会主席应进行非正式协商，以便在秘书长协助下，查明实情并继续予以注视。

、  印度尼西亚提出的有关工作文件的全文

4 6 o 印度尼西亚工作文件想要在大不列輕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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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段之后增列下列字句。.

"应钦励秘书长将威胁国廝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大会注意，在按照第 

九十八条应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常年报告导言内提到这种事件， 

并行使他把认为必须提交大会的一切壞目列入大会临时议程的权利。"

C- 讨论摘要

47。 释合王国一九七九年向特别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 

全的文件，因为那次会议时间不够未能讨论，委员会于本届会议讨论了这一文件。 

提案国在介绍其文件时指出，文件主要有三个主题Ï ( a ) 预防胜于治了； （13) 
处方要开在准确的诊断之后（即；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好地判断局势的事实) ;(e) 
本组织及其宪章提供了重大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尚待实现。 他说，文件的 

目的是便进实际可行的改进，只要这些改进获得委员会和联大的同意，就能立即 

生效。

48。 若干代表欢迎这一工作文件并认为它是有用和建设性的。 他们对文 

件中的提案一般表示支持。 許象对美国工作文件那样，有人鼓午的注意到，关 

于这个问题的提案是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提出的。 但是，月外一些代表- 
认为，工作文件反映了宪章条款和其他已经存在的文件的内容，其中几乎没有什 

么新的东西。 另有人认为，工作文件虽然具有改进目前联合国体制的意图，但 

却含糊不清,并且含有维持现状和忽视过时条敦的存在和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 

主要缺点。 这些提案涉及的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核心。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号 》（A/34/33) ,第一 

0 - 页，第三章G节，第 6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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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就提案第1段而言，有人认为，第 1段和第2、 3段虽然都是建设性的， 

并且也不能引起根本的改进，但却可能增进联合国在解决和防止国家间的争端方面 

的作用， 另有人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实践中并没有一贯明确地区别"局势 "和 

"争端 "之间的差异。 因此，认为有必要在二者之间划定一界限。 "争端 "应  

被解释为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由于对某些事情或问题的意见分彼而发:展到有关各 

方提出要求和反要求的阶段。 "局势 "应被解释为对和平的严重威脉，但没有形 

成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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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有人要求提案国港清第2段所要说明的意思。提案国指出，提案并没有意 

图要让理事会抄盡英》的议会制度• 它只觉得，安全理事会如能主动审查国际局 

势，而不要等待有人把问题提交给它，这样就会发挥它的价值。提案的目的是要提 

出一个可以达成普遍协议的实际可行意见g 有人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定 

期讨论世界经济形势虽然没有导致所有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但还是值得把这种方 

法介绍给安全理事会采用• 有人对安全理事会举行部长级会议表示兴趣《 但有人 

认为，按照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但如一旦援用这一 

敦时，却并不一定会成功• 有人数促更仔细地研究这一提案。也有人提出，按照 

目前的情况，大会议程允许定期审查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提 

案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有人认为委员会应集中力量于安全理事会机能的运行， 

特别是常任理事会一致的规则。

5 1 就提案第3段而言，提案国在答复澄清问题的要求时表示，宪章第九十九 

条授权秘书长将其所il为可能威勝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的规定就含有这种意思， 但是，为了使这样做更有用，秘书长有必要进行初步调 

查，以便使他向安全理事会提供进行有效讨论的材料，并通过任何必要措施的资料》

52。某些代表支持印度尼西亚主张增列一段案文的提案（参见第4 6段 ）。有 

人说，秘书长通常可以在其对本组织工作年度报告的导言中，并可按照大会议事规 

则行使他把某些问题列入大会临时议程的权力，而把某些问题提请大会注意。 有 

人认力，鼓励秘书长对各种影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事项行使他的特权,是一个有益 

的建议，值得予以进一步的考虑，因为它可以在局势尚未发展为冲突之前就将它提 

请大会注意。

521 :有人还建议，应当把破坏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事项以及构成威胁的事项包括 

在提案的管辖范画以内》 另一*方面，有人对提案本身是否能解决问题，表示怀疑, 
因为秘书长履行第九十九条下各项职责的权力，还包括在有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进

25



行释旋、调解和调查事实的规定。

5 4 联合王国工作文件的第4段得到了某些a 家的支持。 有人对此表示满意, 
因为调查事实不但在安全理事会内是重要的，而且在大会和其他机构内也是重要的《>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大会已经决定在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更深入地研究裁军领域 

的 现 代 观 察 方 法 的 使 用 有 人 说 ，这个想法值得T 大到其他领域。 但另有人 

认为，对这一提案需要进行更详尽的研究9
5 5 .对第5段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代表支持这一段。 他们觉得，第 5段特别有 

用的是它提到了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所应起的作用。 有人表示， 

只要完全尊重宪章的第八章，他们就支持这一段。 但另有人认为, 遗憾的是，提 

案在提到第八章时，却没有提及第三十五条的确切性质。 此外，关于维护国际和 

平及安全的区城组织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它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对和平 

构成威脉的冲突根玩有关。 南北对话和经济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必须予以 

牢卒记住以免发生大灾难的局势。 夷一方面，有人说，对于安全需要固然要承担 

责任，但对经济需要也一定要承担责任。 根 据 . 181/L. 2 文件中的程序， 

经济问题将留在以后讨论。

5 6 .对第 6段发表意见的人，一般都表示支持，但这种观察团一定要在东道国 

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派遣。 尽管这种观察团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受欢迎的，

但是安全理事会不能向一个国家强行浪出观察团。 理事会应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 

有人还主张这一提案应予进一步的制订，例如，将其扩大到大会设立的观察团或受 

秘书长指挥的观察团•
5 7 . 有 些 代 表 对 于 第 7段内有关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某些可以作为程序 

问题加以处理的领域一 例如其任务明确只限于调查事实的观察团的问题—— 和放

大会第34/^83冗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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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使用否决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赞同，有人认为,这一提案是放弃使用否决 

权的一小重要出发点》 有人说，这一办法可以扩大到其他领域。例如接纳新会员 

国。 令人鼓午的是，至少有一个，可能有两个常任理事国愿意认真研究一九四五 

年六月八日的旧金山宣言17并在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涵义范圈内审查哪些决定 

是属于程序性的问题， 以便确定可予列入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的标准• 另有人说， 

第 7段应补充一项规定：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应进行协商以便就否决权的使用通过 

一项行为守则•
5 a 但其他的代表不支持第7段，特别是因为它将削弱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 

他们强调指出，浪遣事实调查特浪团是属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原则下 

的事项， 此外，滅遣特浪团必然带有政治色采，不可避免地影响个别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位于有关地区内的国家的利益》因此，很难把特浪团的任务限制于事实调查， 

况且，每一个特滅团必然还要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主要任务》 有人说，如果争 

端的有关各方都普遍同意浪遣这样-■个特派团，那就不会发生任何困难，但如有关 

的一方认为浪遣这样一个特浪团是对其内政的干涉；郁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安会理事 

会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
5S t昔干代表对第8段发表了赞成意见，对这一段既没有提安全理事会也没有 

提联大表示满意。 关于大会在赛用方面的权力r 有人提到了国际法院关于"联合 

国 某 些 赛 用 的 咨 询 意见， 对这一方面S 可能还要进一步发展和研究， 总 

的说来在维持和平行动问题上，尽管有些国家实际上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持有 

保留，但绝大多数国家承认这些行动的作用。 但是，在这些行动方面3 要求发展 

中国家和发这国家同等参加是不合理的。

6 0 ,最后，第 9段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让大家知道浪遣特搬团并不是安全理

事会用来进行事实调查的唯一方武。

关于国际组织的联合国会议， 19/1X37(1),第 852号文件C 
1 8参见上文附注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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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提出的工作文件（A/AC. 182/卞 G//44和 Rev. 1)

(a)工作文件初步案文(A/AC。 l 8 Z / ^ Q / 4 4 )

61，工作文件切步案文如下：

加强联合国调查事实的职能

联合国几乎，已经成为处理和讨论各项国际争端，并对这些争端作ib决议的世界 

性论坛• 今天J作为这样一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论is,联合国发挥了一項重要作用， 

就是邦助整个国际社会傘握症结所在，提供据以判断的材料，并直接诉诸世界舆论, 
敦促有关国家自行克制，以利国际争端的解决。

力了加强联合国发挥这种作用的能力，有必要加涯联合国调查事实的职能，以 

便根据调查结系进行审议• 日本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一般性结论中已银调了 

这种需要，

为了这个目的，联合国座该尽量利用《宪章》已经给予联合国各机构的调查职 

能. 在这方面，应该特别考虑如何加强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大会的调查职能*

更具体地说，应该考虑到下列各点： 为了调查举实，在这几个主要机构下面 

设立辅助机构（或利用现有机构) , 并且以常设方式或每当出现严重争端（或局势》 

时，派遣这些辅助机构代表联合国到主要争执地区（或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国际摩揉 

或国际争端的地区）。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1 . 秘书长

大会应通过决议成用其他方法重申••秘书长力执行《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的 

职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职权，在这小职权范围内每当出现严重争端或局势时，可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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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代表在一定期间内驻在有关地区，调查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并随时就调查结系向他 

提出报告。 秘书长执行这项任务时，所有会员国应该尽資同他合作，

安全理'事会

1 ) 为了充分利用安全理亭会依照《宪章》第三十© 条应有的调査职权，不 

得对任何成立调查团和激遣调查团的决议使用否决权， 为此目的，安全理事 

会需要针对《宪章》第三十四条通过一项解释性决议清楚说明这一点，

2 ) 安全理事会在按照《宪 章 》第三十四条行使其调查职能时，应该注意到 

秘书长依宪章应有的职能，并在不访碍第九千九条所确认的秘书长职权的情形 

下充分利用这些职能， 例如，安全理事会可以在它的决议中给予秘书长一般 

性的授权（即不是在发生争端时才授权由他执行调查工作并就调查结果向安 

全理亭会提出报告， 安理会收到秘书长的报告后应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审查， 

安全理亭会可以在授权时规定具体的调查方法（例如，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应在 

每争靖或情势发生时视察有关地区；秘书长应在世界上的主要地区长期浪驻 

代表；秘书长应定期或临时放遣巡回代表，等 ）或让秘书长在履行职责时具有 

某些程度 '的掛酌行香权•

3 ) 安理会醫要就其附厲机构的设置和激遣方式通过一项决议，振订在某种 

程度上具有一般性的全面准则，

3 . 联合国其他现有机构

大会夹议所制定的现有调查制度应予利用，必要时并于刷新， 例如，联合国 

各机关和争端当亭国应该利用调查及和解小组（大会第268(111) D号决议）；

会Ü 安全理祭会应该利用和平观察委员会（大会第3 7 7 (V) B 号决议）；争端当 

亭国应1襄利用联合国的-祭实调查专家名册（大会第2329 ( X X I I )号决议），为此 

目的，应该採讨具体方法，包括由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回顾以往的各獨有关决议 

( 例如 , 大会第2329 ( X X I I )号决议 )并促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关充分利用 

现有的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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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对切步案文的讨论搞要

6 2 .提案人在★ 结他的工作文件时说,日本代表团有意全面具体地发展和扩充其 

他工作文件所载的设想，而不想修改《宪章》。 他就第1段说，第 1段中使用‘重 

申 "二字，是因为根振第九十九条，秘书长已拥有调查事实的权力,他已好几次行 

使过这项职权。 第 1段的目的是要養嚴秘书长行使这项职权。 第 2段同安全理 

事会有关。 （1)分段载有已在A//AC.182//WG//37号文件第7 段出现过的设想(参 

看上文第4 5 段 ），但有新的一点，就是安全理事会得针对《宪章》第三十四条通 

过一项解释性决议。 （2)分段所讨论的是由安全理事会利用秘书长的调查事实的职 

能的问题。 （3)分段提到关于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设置及其滅遣方式的准则。第 

3段是关于按照有关决议设立的大会其他现有机构的利用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按照 

第 377B(V)号决议设立的和平观察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然还是存在，其成员也每两 

年补充换新一次，但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即未曾集会过.
6 3 .数名在讨论中谈到该工作文件的代表对工作文件丧示欢迎，并支持其总的 

方针。 这些代表认为其中的建议包含具有建设性的积极因素。 他们希望大家会 

同意该文件已弓I起特别的注意，并有可能就该文件取得一致协议。 他们强调调查 

事实是联合国工作的必要部分。 此外工作文件所载建议并未打乱《宪章》所制 

定的安全理事会同大会之间的权力制衡。 就此而言，他们说这些建议是有节制的 

建议，有利于实际促进联合国在调查事实方面的作用。

64 . 但是，其他代表对工作文件表示存疑和持保留态度。 虽然工作文件没有 

正式建议修改《宪章》的条款范M 。 他们认为尽管文件致力于利用《宪章》条款 

所提供的渠道，但还是载有许多与宪章矛盾和值得争辩的细节。 他们指出，安全 

理事会、大会和秘书长在调查事实方面的权力已在《宪章》的有关条敦中明确规定， 

同时这些条款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还有很多。 工作文件最后会造成把安全理事会 

的决策权力转移给秘书长，并使对派遣调查团问题应用一致同意规则的权眼受到服 

制。 因此这些代表认为无法接受这一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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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关于序言部分，有的意见认为在第四段中已设想到设立新的机构的问题，

但是在执行部分中并未反映这一想法除非也把调查团作为机构看待 ,但是以调  

查团所具的特设和临时性质，这点还是值得怀疑的。 工作文件的提案人说，虽然 

文件已在引言中颈见了为调查事实的目的设立新的辅助机构的可能性，并且不排除 

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并未建议设立任何这类的新机构。

6 6 .关于讨论到秘书长职权的第1段，某些代表支持其中的规定，并特别强调 

各国有责任同秘书长合作进行调查事实任务。 他们认为，虽然秘书长调查事实的 

职权在《宪章》中并未具体规定（有关条敦为第七、第九十七、第九十八和第九十九 

条 ）, 但仍有牢固的基細；这一基础就是为使宪章规定充分生效而主要利用默示授 

权的慨念对其作灵活的解释。 不过，他们说秘书长代表的振驻问题似乎不够清楚。 

如果用意是在执行某一负责机关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问题就属于第九十八条的范围， 

但是只要预期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执行有关的决议，就不需要提到第九十八条。 

有人指出，第 1段并未提到是否需要有关国家同意才可旅遣秘书长代表执行调查事 

实任务。 这项同意普要明文加以规定。 此外，不仅应由大会，而且应由安全理 

事会来重新确认秘书长在这方面的职权。

6 7 .有M •他 指 出 第 1段不切实际，或者是根据对《宪章》的一项不正确的 

了解。 这份文件的目的似乎主要在于扩大秘书长在调查♦ 实领域的职权。 有一 

种看法认为，过度强调秘书长在堆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这种问题，不能使赖秘书长代表的个人判断。 由于秘书长责任繁多，而且主 

要是行政性的责任，所 以̂无法期待秘书长本人执行设想的职责。 秘书长的权力必 

须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监督之下行使。 另一种看法认为，建议第 1 段是费解的， 

因为第三十四条并未授予秘书长行使调查事实职权的一*殷性任务。 此外，关于大 

会可以授权秘书长滅驻一名代表调查事实的建议，同《宪章》第二十四条所规定安 

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原则，是相互抵触的。 此外，秘书 

长的行政和其他职责也已在《宪章》中有了明确的规定。 他无权插手大会和安全 

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除非他严格地以执行《宪章》所赋予权力为 

限，他就不能算很好地执行他的职责。 如果他象过去一样，无视于这项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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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侵犯了其他机关的职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注定是会惨重不堪的。 只有会员国 

根据《宪章》并在各主要机关的架构以内采取行动，才能在南辕北输的政治意见之 

间造成所需的平街。 牺胜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的权力，将秘书长的权力扩大于 

《宪章》规定的范围以外，只会使本组织受到削弱，而不会使它加强。

68. 提案人在澄清他所提出的A//AC.182//WG.44号工作文件时说，第 1段 

只不过是重申第九十九条中的秘书长权力，它不想赋予秘书长新的权力。 其目的 

是要鼓场秘书长行使其在第九十九条下的掛酌决定权和其他权力。 在和平解决争 

端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面，这种做法获得了支持。 提案人也确认安全理事会和大 

会均可重新确认秘书长的调查事实职权。 文件并不打算徘除安理会重新加以确认 

的可能性。 提案人同意，振遣事实调查a 时应征得东道® 的同；t ; 文件已把这一 

点视为理所当然。 他说，前述一点不应损害到第1段最后一句所说的所有会员圓 

提供合作的责任。

6 9 .关于第2 段，有些代表对(1)分段提出了赞同意见，他们认为关于不得对调 

查事实的行动使用否决权的建议是令人鼓舞的。 他们提议把这项建议同联合王国工 

作文件所载的类似建议联系到一起(参看上文第4 5 段 ）。 但有些其他代表部提 

出怀疑。 他们对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解释第三十四条的决议表示犹豫。 他们 

又认为, 关于不应把一致同意规则适用于振遣调查a 的建议，会削弱本组织的基础, 
因此不能予以接受。 调查事实必然会涉及政治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决策过程的一 

个组成部分。

7 0 .有些代表提到了(2)分段，并建议说，最好分段内提到《宪章》第九十八条 

以及第九十九条。 工作文件提案人解释说，他认为当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三十四条 

授权秘书长执行调查事实职权时，安全理事会这项行动的法律基础即为第九十八条。 

因此，秘书长根揚第九十八条有义务向大会报告其调查事实活动，作为本组织工作 

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他的职权是在第三十四条的范围以内行使，因此他有义务 

首先尽快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因此，提案人在工作文件第2 (2)段中提到第九

• 32 -



十八条并无困难。

7 1 .但男外的看法认为，该段载有对第九千九条的专断解释。 根据这一看法, 
減遣调查团，按 照 《宪章》，純属安全理事会的职权。 安全理事会已经一再组织 

过调查团，秘书长的作用通常都是眼于同安全理事会主席协商任命这种调查团的成 

员。 这一看法强调，这是安全理事会可以获得公正而正确的事实情况的唯一办法。 

这类调查团是按照《宪章》采取行动，并有其本身的任务规定，其结论将被安理会 

用来决定必要的措施。 这种制度应予维持，因为秘书长负有行政重责，有义务参 

加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必须驻在总部，不能期待他来处理在总部以外的调查 

团的工作。 但是建议提案人强调，根据本段，安全理事会在利用秘书长的调查事 

实职责时，秘书长将完全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之下，因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他 

的任务和评价他的调查工作或结果。 因此，不必对安全理事会的职权加以暇制。 

提案人指出，第三十四条不必解释为该条所规定的调查事实工作必须純属临时性质。 

他要求， 既然这点没有明文规定，就可以灵活地加以解释。

7 2 .第 2 (3)段的建议，得到特别提到该段的代表的赞同，尽管他提议把这个慨 

念拟订成委员会自动提出的一项建议。 还记得，上届会议已提出过一项建议，

要求设立一个调查和调停机构，同秘书长合作，注意安全理事会有关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7 3 .最后，有些发言人欢迎第3段中关于审查联合国其他现有机构的建议。他 

们认为审查现有机拘并检查现有机构的结构和职权范围是一个好的想法，这样就可 

决定它们是否有用，进而让它们发禪作用。 值得提醒各会员国的一点是，目前还 

有些机构从来未被派上用场， 已经变成名存实亡。 这些发言人特别提到联合国事 

实调查专家名册，他们强调，这个名册就从未获得使用。 委员会职责所在，可以

参看 A / A C  . 182XWG/35号文件，载于《大会正式记录P 第三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3 3号 》（A/34/33 ), 第 99一 100页，第三市C , 第 5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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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联合国会员国设法使用这一制度，因为它是可以发挥有用的作用的。 也有发 

言人评论说，应当支持不但加强了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整个领城中的作用,
而且加强其在调查事实领識中的作用。

(c)工作文件订正案文（A//AC . 1 82//WG/44//Rev . 1 )

74。对 A//ac，182/^G//44号工作文件进行讨论后，提案人提出了下列订正 

案文：

加强联合国调查事实的职权

联合国几乎已经成为处理和讨论各填国际争端，并对这些争端作出决议的世界 

性论坛， 今天，作为这样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论坛，联合国发挥了一項重 

要作用，就是帮助整个国际社会韋握症结所在，提供据以判断的材料，并直接诉诸 

世界舆"îé?,敦促有关国家自行克制，以利国际争端的解决， .

为了加强联合国发挥这种作用的能力，有必要加强联合国调查事实的职能，以 

便根据调査结果进行审欲 , 日本在大会第三十rg届会议的一般性辨论中已强调了 

这种需要參

为了这个目的，联合国应该尽 i 利 用 注 章 .》e ^ 给予联合圓各机构的调查职能， 

在这方面* 应该特别考虑如何加强安全理亭会、秘书长和大会的调查职律，

更具体地说，应该考虑到下列各点Î 为了调查事实，在这几个主要机构下面 

设立辅助机构（或利用现有机构》，并且以常设方式或每当出现严重争端（或局 

势 ）时，浪遗这些辅助机构代表联合国到主要争执地区（或当地局势可能导致撮际 

麽擦或国际争端的地区）• 设想在辦出这种事实调查团时，需要征得东道®的同  

意， 调查团执行任务时，各会负国应当尽量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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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 

秘书长

大会和 ( 或 ）安全理事会应通过决议或用其他方法重.中Î 秘书长为执行《宪 

章 》第九十九条親定的职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职权，在这个职权范围内，每当出现严 

重争端或局势时，可派他的代表在一定期间内驻在有关地区，调查该地区的实际情 

况并随时就调查结果向他提出报告 . 秘书长执行这项任务时，所有会贞 ®应该尽  

量筒他合作，

2 . 安全理事会

1》为了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依照《宪 章 》第三十四条应有的调查职权，对于 

任何成立调查团和派遗调查团的决议，不应适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全体 

致规则. 为此目的, 安全理事会需要明示或暗示同意这一点，方给是把这种 

夢须当作程序问题处理，或以一项规定或决定明确说明成立调查运和轉遗调查 

团的I巧题是程序问题， ’

2 ) 安全理事会在按照《'宪 章 》第三十四条行使其调查职能时，应 该 注 意 秘 ’ 

书长依宪章.应有的职能，并在不访碍第九十九条所确认的秘书长职权的情形卞 

充分利用这些临能， 例如，安全理事会可以按照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在它的 

决议中给予秘书长一般性的授权( 即不是在发生争端时才授权）, 由他执行调 

查工作并就调查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 告 . 安理会牧到秘书长的报告后应 

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审查 . 安全理事会卞以在授权时规定具体的调査方法（剑 

如，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应在每一争端或情势发生时视察有关地区Î 秘书长座在 

世界上的主要地区长期減驻代表 ; 秘书长应定期或临时派遣巡回代表，等 ）或 

让秘书长在度行职责时具有某些程度的掛酌行黎权，

3 ) 安理会需要就其附属机构的设置和浪遗方式通过一扭决议，拟订è 某种程 

度上具有一'般性的全面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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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联合国其他现有机构

大会决议所制定的现有调查制度应予利用，必要时并于刷新。 例如,联合国  

各机关和争端当事国应该利用调查及和解小组(大会第268(工I I ) D 号决议〉; 
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应该利用和平观察委员会（大会第377(V)B号决议）；争端当事 

国应该利用联合国的♦ 实调查专家名册（大会第2329 (XXII)号决议）， 为此 

目的，应该探讨具体方法, 包括由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回顾以往的各項有关决议 

(例如，大会第2329(XXII)号决议）并便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关充分利用

现有的调查制度.
, . '
, • • • • ■ ■

(d) 对订正案文的讨论搞要

7 5 .提案人强调, 为改善原提案，他已考虑到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他 

说，更 改 的 方 不 大 , 他不认为有必要予以讨论。 他提出的更改关于以下各段Î 
序言部分第四段在需经东道国同意的一句上加了一句; 第 1段在大会之后加上"和 

(或 ）安全理事会"等字；第 2(1)段一致同意规则对成立和振遣调查团的不适用性 

得到进一步阐明；第 2 (2)段第三行"安全理事会可以在它的，… "改为"安全理♦会 

可以按照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在它的•…" 。 虽然有一个代表a 提出意见，认为修改 

过的序言部分第四段其中促请各国尽量同调查 a 合 作 未 能 表 达 所 想 要 表 达  

的意义, 但订正案文仍未经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代表a 说，所W 要的是必得征得 

东道国同意接纳调查团《 这个代表固对其他修改意见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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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附尔及利业、刚果、塞浦路斯、埃及、萨尔瓦多、加纳、伊朗、肯尼亚、尼曰 

利亚、罗马 尼 亚 卢旺达、塞拉利玲、突尼斯' 南斯拉夫和赞比亚提出的工作

文 件 （A /A C .  1 8 2 / W G / 4 6 / R e v  1 和 R e v . 2 )
»  ■

(a)工作文件的第一次订正案文（A/AC. 182/WG/46/Rev 1)

7 6 .工作文件的第一次订正案文转载如下：

维持à 际和平与安全

一般原则

H 普遍行为守则

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

拟订并通过一项载列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世界行为守则，以期嫌结一项具有 

拘束力的国际条约，用來补充《宪章》和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 

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H 各国有责任一兼善意、迅速忠实地贯彻执行联合国主管机构有关圓际和平 

与安全的各琐决议。

C=)各国有义务纯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得危及国家独立、领土宪 

整、圓际和平与安全和国际正义。

a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平等基础上积极参与解决待决的国际问题。

P ) 每个国家都享有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剰夺权利。

⑥榮止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彼视、包括种族隔离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外 

国支配。

的 各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在

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 自由逸择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2。 在工作文件的：̂一次订正案文散发后 , 萨尔瓦多加入为联合提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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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和一切其他形式种族主义和 

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 

而以一切手段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是合法的。

(A)各国有义务支持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和一巧其 

他形式的种族歧视下的民族争取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斗争，并且不采取可能访碍或捕 

替民族自决和独立权利之自由行使的任何行动。

W 各国有义务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救视，包括 

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外国支配而斗争。

(十） 尊重这界的不可侵犯，并尊重各国或在殖民、外国支配或领下的各领土 

的網土完盤，因而禁止采取威胁别国国家统一或领土完整的任何措旅。

(十禁止使用武力及其一切后果，包括禁止任 何 ®家全部或部分并吞和占领任 

何领土，或侵犯民族自决和独立权利、不尊重这些领土的领土完整而加以分割。

(十二)禁止任何国家对于一•个正在为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而斗争的民族， 为了执 

行影响该民族前途的行动而墓夺代表该民族的当局的权力 。

(十三)对透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情势不予 

承认。

, ( « )各国有义务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ffl家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宪整和同等 

安全，

H * 》对于正在为争取自决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各国有赏任不采取妨碍他 

们实现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任何行动，包括。.

/̂ 患不遂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推动透反联合国宗旨和振则的反面政策。

干波各国依据第四十九条履行《宪， 》规定的责任的固有权利。

(十无论为任何理由，各国有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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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各国有义务在国廝关系上不得以任何借口或在frf刚况下用任何方式使用武 

力或实行武力威胁，也不对别国实行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形式的胁迫。

(十八)各国依掘《联合国宪， 》第五十一条具有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得以一切 

手段对抗本1S1主权和国家独立所面格的任何威胁，包括以军事手段对抗武装侵略。

(•h丸)各国有义务忠实执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3281 (XXIX)号决 

议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的规定。

C=)机构和职能的改革

A . 安全理事会 

总则

由于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因此必须更具威信。 

其工作方法必须改进，其工作程序也应修订，以增进其履行重大责任的能力。

要实现提议的改进办法，不一定要修改宪韋。 有 W 种平行的行动途径可以导 

致有意义的改革。

(1》 关于一致规则的协议

安全理事会成员应针对安理会的某些方面职务，就一致规则达成一项协议，以 

便纳入《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 这项协议应该规定：安理会审议某些事项，特 

别是下列事项时，不适用一致规则；

(a)接纳新会员国。

(b)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和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 

和外国支配下的民族有实现自决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剰夺权利。

( C ) 在一切情况下，停火令应责成各方军队撤至国勝这界或公认的停火线。

(d)依照《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如某一常任理事国为争端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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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有关该争端的决定时g 不适用一致规则。

(2) 议事规则的修订

提议把暂行议事规则中仅包括第四十条、题为 ‘‘表决 "的第七，修正如下：

H 第四十条应改为： "安全理事会的表决应根据宪草、国际法院规约和本议 

事规则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的有关条款进行。 "
C=)新的第四十一条应该是: "除了别的以外，一致规则不适用于：

(a) 一切有关题为，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第的决议。

Cb)在有关各方同意下授权成立维持和平行动的一切决议。

(e) 一切旨在，调査事实，的决议。

(d)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致规则的协议中提到的一切其他情况，

曰 就 大 会 而 言 ， 《宪章》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关于另有何种事项应以三 

分二之多数决定之问题，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过半数决定之。 "
《宪， 》没有载列对安全理事会适用的相应规定。 要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应该按照《宪 章 》的文字和精神，列入下述规则。

m 因此, 新的第四十二条应该是:
"关于某一事项是否为程序事项的决定，应以九个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

大会

(a)充分利用第十、十一、十三、十四条和一九五0 年十一月三日大会第377 
决议的规定，以加强大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0 » 切实审査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华度报告，并在讨论这些报告后, 就安全 

理事会的实际活动拟订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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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秘书长

秘书长要适当艘行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职责，就需要在不妨碍《宪韋》规定的国 

家权利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就继续下去可能危等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收集资 

料和查明真相，并在适当时就这些事态发展向安金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1 . 《宪 章》第二十五条应改为：

"联合国会员国间意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决定和决议，并支持联合国设立的一切维持和平行动。 ，’

2 . 修正《宪韋》第二条，增添下列各项：

"< 8 )各民族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仍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民族为切实 

行使这项权利和实现圓家独立而进行斗争是合法的-

( 9 )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資玩享有永久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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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讨论捕要

7 7 . 以提案国名义介绍本工作文件的代表说，各提案国代表团,认识到国际联 

盟和国际生活中的教训，作为出发点的前提是，要维持国际和干与安全绝对需要一 

个有效的国际组织，而且对任何国家来说，无论军力强弱都需要靠联合国来维持世 

界上对抗势力之间的平衡。 国际社会渴望有一个政治民主的世界，大家都能公平 

分享经济资源和政治价值。 然而，联合国成立三十五年来，始终未能实现这种愿 

望。 民主的观念不能降到只是在表决时清点国数目，民主意指所有国家，包括新独 

立的国家，不论贫富，不分大小，都有机会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过程。 各提案国 

认为，当前的世界局势不能令人信服联合国能保障世界和平，正因如此同时也为了 

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各联合提案国才提出在审议中的工作文件。

78. 工作文件的第一节建议拟订一项载列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普遍行为守则。 

提案国的发言人强调，第(一 ) 点已经得到国际法院在" 西南非洲案" 的咨询意见中加 

以承认, 把大会决议说成不具拘束力是过分倚化了 ：不论决议的性质和通过时的情 

况如何，一项决议的通过都是联合国机关的一项法律行为，会员国必须对其给予一 

定程度的尊重。 而且，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基本目标的决议必须得到所 

有会员国彻底尊重和忠实貫彻。 第《点提醒各国注意一项基本义务, ‘‘ 纯用 "这  

个字和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提法具有特殊重要性。 第曰点强调必须使联合国民 

主化，因为不顾一百多个会员国的意见或忽视同某一特定局势特别有关的国家的利 

益，看来既不确实又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利益  关于这一点，各提案国认为，不应 

当把问题拿到联合国以外的其他论坛去作出决定，而只把联合国用作象皮图章。

7 9 . 第H 点至第Hi点反映了下列看法：殖民主义和种族救视的继续和拒不给予 

自决权利, 都只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作为必然的结果 , 第(/0点和第 

点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为消除殖民状态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或种族救视状态作出 

贡献 , 因为那是造成摩擦的实际和潜在根源。 第(十)点涉及受到分剑威胁的殖民领 

土，并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义务确保这种领土完盤在实现独立时受到尊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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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点不说自明，各提案国只想特别强调第（千 三 ）点。对速背《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情势不予承认，并就第（十 八 ）点指出，首

先武力的国家是侵略者而对抗侵略就是自卫。
\  ■

8 0 . 工作文件的第二节是关于机构和职能的改革。其 À分节强调有必夢提高安 

全理事会的威信并改进其工作方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段的(Q )分段，其中载 

列 联 合 制 度 实 行 的 一 项 原 则 ，即敌对行动爆发后必须恢复原状。 然而，这 

项原则曾à 有过一项重大例外，即安全理事会第230 C1966)号决议，共同提案国 

认为，安全霉事会做法上的这个空子着重表现出，需要把这项原则编入宣言或条约。 

值得特别注意男一点是段 ,其中体现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 

原则，这项原则应对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同样适用。

8 1 . 关于第2 段，各提案国的发言人说，该段建议列入议事规则的新条文，旨 

在确保安全理事会更有效地执行职务，和加强其就国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的能力。 特别是拟议的第四十二条在某种程度上是《宪章》第十八条第三项的相 

应规定， 《宪章》该项是关于大会范围内何种事项应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问题； 

虽然近年来常任理事国确实很不愿意使用双重否决，但共同提案国仍然认为拟议的 

新条文是有用的。

82. B分节关系到安全理事会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时大会的补充作用。该分节 

着重强调第3 3 7 (v )号决议的重要性，以及大会必须履行职责，彻底审査关于安全 

理事会工作的秘书长报告。

8 3 . 各提案国的发言人最后说，欢迎提出建设性建议：这个工作文件不是一揽 

子交易而是诚意协商的基础，可以增添新的成分，也可参照讨论情况加以修正。

8 4 . 许多代表感谢各提案国不断努力激励大家讨论审议范围内的问题，并强调 

这份工作文件既重要又中肯，在他们看来肯定会提高特别委员会的功效和威信。有 

人说，这份工作文件反映了不结盟国家的主要担忧，它们是" 强权即公理" 政策、 

侵略，干涉、武力恐吓和使用武力和外国支配的主要受香者，因此极为关心和平与 

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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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然而，有些代表团说，这份工作文件虽然很有意思而且含有若干积极因素, 

但也包含一系列引起严重怀疑和反对的提议。

8 6 . 还有人说，这份文件是值得赞扬、值得考虑的，因为它反映了不结盟集团 

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减轻殖民主义的固有危险和促进国家独立的深切关心，但是， 

其中企图限制一致原则的适用范围，却只会造成僵局。

H 关于工作文件第一 1T的意见

8 7 . 大体说来，关于工作文件第一1T, 许多代表团对于在行为守则范围内拟订 

各圓的权利和义务，以促进国际关系上的法律规则和加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作用的这种构想，表示欢迎》 在这方面，有人提议利用过去在各次会议中拟 

订类似文书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例如：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一九三三年举 

行的美洲国家第七届国际会议， 九四五年美洲国家间会议（该次会议通过了所谓 

《墨西哥宣言》》和联舍国组织本身，特别是其国际梓秀员会( 该榮员会曾于一九 

四九年向大会提交一项《各国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 2，

88. 但是，别的代表团对草拟提议的守则—— 尤其是鉴于《宪章》本身就是一 

项行为守则—— 是否明智，表示保留，并认为委员会的工作也许应当针对改进本组 

织的职能，而不是重申实施" 友好关系 "。 它们还指出说，国际法委员会的《各 

国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某》是令人相当失望的一个先例，因为大会在第375 (工V )号 

决议中只表示注意到这项草茶并送请各会贞国考虑。 这些代表团虽然因而对是否 

应当草拟提议的守则有所怀疑，但仍然表示愿意在这方面附和各提案国的®愿。关 

于这一点，有人说，拟议的守则不应当只是开列权利和义务清单，而应该重新声明 

国际法的某些方面，表现出当代对国际关系中指导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的看法。

大会第375 ( IV ) 号决议，附件。



8 9 . 但是，若干代表团反对使拟议的守则采取条约的形式。特别是有人说，在 

决定这项文书的法律形式以前，必须就其中因包括的成份达成普遍协议—— 如果要 

使守则具有意义，就显然是一项先决条件。因此，在第一■个阶段应该挑出同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最相关的各国权利和义务，在第二个阶段应当找出适当的提法一

特别是参考《宪章》和联合国其他文件的有关规定—— 并把各项成份按其重要性顺 

序排列。他们还说，拟定一项同《宪章》平行或补充《宪章》的文书，会引起国际 

法规范的等级方面的问题。他们特别提到，拟议的守则同《宪章》和 《友好关系宣 

言 》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有人说，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守则，鉴于《宪章》 

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不能比《宪章》优先，也不能同《宪章》平行存在,因为这样 

就会在同•-领域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同样，一项条约也不能补充《友好关系宣 

言 》，因为这两项文书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他们还表示担心，如果拟议的条约不得 

到所有会员国批准，条约内反映的《宪章》原则的法律效力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最 

后，他们指出，如果拟议的条约同《宪章》一样，就毫无用处 , 如果同《宪章》不 

同，就是规避了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修正程序。

9 0 . 男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条约，只要多加小心, 

确保新条约正确反映法律的发展，而且同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文书在解释上不会造 

成冲突或困难。他们主张，考虑拟订一项有拘束力的文件来补充《宪章》和 《友好 

关系宣言》，并无越轨之处，尤其是因为大家公认迷反第一节所列任何原则，必然 

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和对和平的威胁。他们指出，该节意图确认和提出国家间冲突的 

实际和潜在根源，并强调各国的权利和义务。诚然，该节所列原则已载于其他文书 

并为所有国家所周知，但加以重申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本组织有一百五十多个会员 

国，利益不同、需要不同、甚至了解别国问题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对现有原则和正 

义观念的态度各种各样，使我们必须对指导国家行为的规则力求取得统一的解择。 

现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各国对其在《宪章》和联合国其他基本文书下的 

父务也经常有误解，因此完全有理由拟订提议的行为守则。一九四九年，由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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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国际法委员会未就提交大会的《宣言草案》采取行动，这决不 

构成抛弃这个方法的理由，而只是着重表现出这项任务非常困难、需要认真协商。 

最后，他们指出，拟议的守则并不打算重复《宪章》的规范，因此不是多余的，它 

也不打算以间接方式修改《宪章》。拟议的守则旨在通过发展《宪章》的某些规范 

来补充《宪章》。令人惊讶的是，主张就 " 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缔结条约的 

那些代表团，竟然声称如果在男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书内发展《宪章》的规定, 
那项规定的法律效力就一定会受到怀疑。过去三十五年来，在 《宪章》规范的基础 

上已制定了许多条约—— 例如在裁军领域和人权领域 ， 从来' i:有人说这种条约削騎 

了《宪章》。

9 1 .件多代表评论了第一卞■的具体成份。就拟议的守则的大纲来说，有人建议 

把一些要点重新组合如下：（a ) 国除义务的执行：第(一)和 （十 九 ）点；（b) 领土完 

整：第卸)、 （十)和 (千 四 ）点；（0 ) 自决：第 （七 ）、 （八 ）、 （九 ）和

点；(d)不干涉: 第 （十 三 ）和 （十 七 ）点。有人认为第H 点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 

它实际上修改了《宪章》：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安全理事会只有一部分决定具有 

拘束力，如所周知，大会的决定则只是建议性质。

9 2 .有人è 一步指出，目前第(一)点的措词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同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有关的决议才需要忠实地贯彻。有人认为，更适当的措词方式是，强调依照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更广泛的义务，并且有责任使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更具效 

能，并为此目的进行合作。

9 3 .有人还认为，第(一)点显得对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拘束力或建议 

性质看法过分筒单化。因此，有人说, 大会终止对西南非洲的托管，无疑是一种会 

引起重大法律后果的行幼。大会通过《友好关系宣言》的决议和有关本组织预算的 

各项决议，也属于这种情况。同样地，安全理事会可以在第七章范围内提出建议, 
并在第七章的范围以外作出决定。因此，不应该企圓把一切决议和决定看成具有同 

样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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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但其他代表团则对第H 点表示赞成，在这方面，还对大会的许多决议、乃 

至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定未获执行，表示关切。有人特别强调，大会决议必须获得 

尊重，它应该是进行深切周详之谈判的结果，每当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受挫时，便应 

该将其特权与职责转交大会，因为关心和平与安全的并不限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全体会员国也都关心。在这方面，有人建议，为了增进本组织日益减缩的效能，应 

该审核大会的一切决议， （特别是有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经济上不平街现象 

的那些决议， )以查明其中哪一些未获执行。

9 5 .关于第(=)点, 有人认为，虽然和平决定争端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 

关，但因考虑到本委员会进行工作的组织构架，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有 

人促请注意必须准确反映《宪章》所揭示的原则在这方面有人特别对"领土完整" 
的提法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如果把两个相邻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而法 

院裁决结果又使当事国的领土完盤发生变化，则尽管有这种变化发生，却不能认为 

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当某个国家决定 

遵照国际法庭的决定，采取主权行动而放弃其领土的一部分时，并不发生领土完整 

问题：只有当使用武力夺取别国领土才发生破坏领土完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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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关于第曰点,有人主张在其中指明各国有责任为加强国除缓和并进一步扩 

大国际缓和的范围积极作出贡献， 也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两个国家未经另一 

国参与便擅自决定该国命运的极端情况，便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这方面，有 人 不  

同意联合国有时被用作象皮图章的说法，指出：联合国的职能之一就是采取事后追 

溯行动. 比如：虽然裁军大会的工作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进行，却因得到联合国的 

认可而取得更高的合法性.
97. 一般认为第卸)点无可非议,
9 8 .关于第⑥点和其后的各点, 有人指出，所列的十九点原则几乎有一半涉及 

自决权利，应该考虑将其中数点合并，以达成必要的均街， 也有人认为，这几点 

的措词方式应该同《宪章》和大会有关决议的用语取得一致，

9 9 .关于第⑥点, 有人指出，该项载列了一部分侵犯人权的情况，因而属于 

其一小问

100.关于第(■t)点, 有人认为，在提到殖民主义时，应该回顾《各国友好关系宣 

言 》中所载述的原则, 即：各民族一律有权按其意愿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 

界之干涉. 也有人提到，有一个殖民地曾作出维持殖民地地位的选择，他说，对 

于认为这样做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频土，不应杜绝作出这种选择的机会. 在这方面， 

也有人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一个民族不可能自田作出联受任何殖民地位的选择， 

因为按照联合国各项决定和当代国际法这种选择本身便是一种非法行为， 此外， 

有人指出，联合国从来不曾主张迫使不愿意独立的民族宣告独立，反而经常强调由各 

民族自由作出选择，以决定其前途，同时，管理国不得以地理情况或人口多寒为借 

口，否定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利， 如果各有关民族认为这些因素与它们的前途有关， 

只有它们自己才有权利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在这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各有关 

戾族必须能够通过一种正式和有秩序的方式，例如同联合国一起举办和监督的公民 

投票或复决，决定其前途， 有些代表虽然完全同意这种解释，部认为目前第Hi点 

的措词方式可能造成对于自决权利的误解， 关于第fü点，也有人.质问应☆在联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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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的行为〒则内载列主张以一切手段进行武装斗争的条文• 在这方面Ï 有人提到 

曾经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接受的《侵略的定义》的有关条文， 还有人主张在第Hi 
和第(A)点内提到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因为《宪章》的一切原则都应该按照《宪章》 

的精神来，释并且不应该在支持一项特定的原则时忽视.另一项原则，此处指的是在 

国廝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101 . 有人指出，应该在第(A)点内提到外国支配.
102。关于第W 点，有人提议照大会第34^103号决议所强调的那祥，在该点内 

载明：在 国 际 系 中 , 不容许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103.关于第十点,有人提请注意从前在损及一国领土完崔的情况下由该国主权 

下被割离出来、目前处于殖民或外国支配下的领土的情况:他主张，不应排除这种 

領土回到当初被割缴的国家主权下的可能性， 也有人指出, 应该在 "殖民 "和

"外a 支配 "之间加进一个"或 "字，因为有些外国支配的情况并不是由殖民主义 

造成的•
104 , 有人对第（千一 ）点和第（十 二 ）点表示怀疑，

105.关于第（十四)点, 有人对"同等安全" 的词义提出询问，

106 .第 （十 七 ）点遭受反对: 因力它只是冗长地改写《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也有人指出，在若干情况下，国际法确实容许采取经济或政治性的反击手段，例如 

源自不履行合同规则的报复行为和措施, 第 （十七）点不应该使人作出把国膝法原 

可容许的措施视为禁忌的解释，

107 .有人认为第 （十 点 是.对第五十一条所作的不恰当的改写， " 以一切手 

段 "一语确乎是过甚其词,一 "i 这方面，有人指出，a 际法不容许使用可造成不必 

要痛苦的若干手段，例如不人道武器， 还指出，第五十一条是《宪章》的一小关 

键条敦，应该严格依循它的措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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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第 （十 九 ）点受到反对, 因为《各国权利和义务宪章》曾经受到许多国家 

的坚决反对，因此不能认为它能反映普遍接受的原则。

109.有些代表提:议的守则内增列诸如增进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责任一类的慨念，

以期达成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千届特别联大和第34/88号决议中所厘订裁军（特 

别是核裁军）的目标• 在这方面，有人说，军备竞赛以狂热的速度在进行着， H 
益精类的武器不断发展着，所以必须在这方面达成有效的协定， 有人认为，应该 

考虑的# 一项因素是，必须禁止借口各种理由对其他HI家采取武装侵略行动并且禁 

止使用透背《宪 章》或普遍接受的战争法规准则的战争手段》 在这方面，有人说， 

诉诸此类方法的国家乃无视《宪章》的原则而只承认幾权的法律. 也有人认为提 

议的守则应该载明各国对于本国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永久主权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并且应该反映出有必要在人们思想中建立和平的观念，以 

便为他们过和平的生活作好准备，同ai他还提及《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 

备的宣言》（大会第33/73号决议）.
110.此外，有人提议，在第一节内增列"每一国均有责任一，诚意履行其在依 

公认国断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效之国际协定下所负之义务". 在这方面，有人认 

为，如果联合国有意包办联合国范围以外的一切工作，便必须实现其普遍性并支持 

在其他地方制订的S 赌标准，

1 1 1 .最后，有人提到必颜在其中载列各国有义务按照《宪 章》相互合作，并且 

有义务完全尊重国际习惯法和条约法-

(二 ） 关于工作文件第二节的意见

11 2 .有些代表就第二节提出一般意见, 强调提议的机构改革旨在促进组织效能， 

他们认为，虽然联合国在某些领城内取得相当的成就，但它在主要任务一斯维持国 

除和平与安全一上的作用湘效能却远不如理想; 它的信用和权疯已经受到怀疑；有 

人坚持认为，侵略、外la占领、对别国内政的干予和干涉、殖民主义和一个或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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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中心的超级支配，都是本组奴在某种程度上无能的证明• 这些代表认为，提 

议的机构改革是加强联合国的一种有用方法，既适切又符合实际，并且是可以实现 

的，因为这种改革无需对宪章进行修改，而且所要进行的改革都将以协议方式实现• 
有些代表对于旨在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和大会在维持国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提 

案特别关心，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共同提案国还没有建议大会召开审查会议， 

是希望它们所提倡的较有节•制的行动步骤可以得到普遍赞成•
113 .另一些代表团指出，第二节的一般重点是，以破坏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全体一致原则的方式来改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人坚持相反的

看法，但这些代表a 还是认为第二节内提到的建议中有许多项建议不是以改进联合>
国机构的职能为目标，而是要达到间接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目的, 那些要求确 

定在哪些情况下不适用全体一致规则或应将安全理事会的权力转交大会或秘书长的 

建议，更是属于这一类，因为《宪章》已经在这方面规定得清清楚楚了• 此外， 

它们还指出，尽管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应该是拟订有助于维国际湘平与安全而又 

够获得普遍接受的建议, 但有些建议部分明旨在对《宪章》进行修改，这样的建议 

是无法符合这项标准的，

1 1 4 .有人就第二节的各项因素提出具体的评论• 关于 À分节，有些代表强调： 

全体一致原则的实施应该符合秩序和正义，其实旅规则应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协议拟订，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这项建议是由关 15些主张取消否决权的iü家提出 

的，它们认为否决权是不民主的制度，在当代完全站不住脚，徒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使本组织无法顺利完成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因此，它们的建议已经反映 

出克制的精神，希望反对修改《宪章》的代表们也能够表出棚应的克制精神• 
有一个代表团提到,正是基于同样的精神，它曾建议安全理事会理事1S举行协商，

为否决权的使用制订行为守则 ,

1 1 5 .另一些代表对于是否过份强调了否决权问题的意义，感到怀疑， 他们虽 

然不反对讨论如何对全体一致原则施加限制，但认为把需要全体一致的范围缩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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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所规定的更小，不见得就能更有效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他们认为， 

全体一致原则的效用经常在特定的危机中或在触及个别国家的利益时得到验证-应 

该考虑到今后如何使国际社会的利益获得最佳保障；而从较长期角度对它进行分析. 
也有入指出，虽然 A节所载的改革方法有其优点，部也有其暇制，要在平行文书或 

议事规则的范围内发展出同《宪章》的实际措词不一致的全新规则是行不通的，

116.另..有一些代表团认为， A分节内的建议侵犯到安全理事会依《宪章》应有 

的权力, 他们坚决反对认为全体一•致原则不利于和平的看法，并且回顾在许多情 

况下否决权曾被用于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中东国家的安全， 也有人指出，全体 

一致原则并未胆■止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以实现民族自决权利，本组织未能顺利消除 

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与安全理♦ 会的职务毫不相干，

117.关于第1段，有些代表团表示替成订立不就(a)分段至(d)分段中所提到的'巧题使 

用否决权的t子协定，他们指出，这种做法不座该发生任何a难 ，因为它同起草《旧 

金山声明》时常任理事国所采办法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代表团认为,提议的协 

定透背《宪章》内有关安全理事会决策程序的规定. 还指出，由常任理事国彼此 

达成协定以限制全体一致原则的适用范围的慨念涉及这种协定加《宪章》之间的关 

系Î 既然按照第一百，三条之规定， 《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则这种协定于法 

应属无效,

52 -



118.关于(a)分段，一些代表团表示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安全理事会各常任 

理事国有可能达成协议，不对接纳新会员国问题使用否决权，但须多数理事国持相

同的态度，它们可以决定是否提供必要的九票。
, .  ̂ •

119.其他代表a 认为，接纳新会员国直接影响到联合国内不同制度的平衡，进 

而影响到各国的利益与安全 , 因此不应该免受全体一致原则的限制。关于此点，有 

人说世界某藥区城的♦ 态发展也许会产生愧偶政权或实体，而各该区城的国家希望 

在接纳这些像偶国家的何题上适用全体一致原则》 还有人认为 , 就接纳新会员国 

而言，适用全体一致原则反而促成了联合国的普遍性。 而且,有时新会员国未获 

接纳，不是因为行使否决权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多数票。

120.男一方面, 有人表示，讨论这小问题时提出的论据只能确定在接纳新会员 

国问题上应该取消否决权：否决权非但远远不能使联合国取得普遍性， 在若干情况 

下，还胆延了接纳新会员国的程序。 《宪章》第四条所载的入会规定同申请国的 

政治取向无关: 任何国家只要爱好和平，确实能够并且愿意履行《宪章》所载的义 

务，便有资格成为联舍国的会员国。

1 2 1.关Üa)分段，有人认为，大会通过第1514(XY)号决议以来的事态发展， 

充分证明有必要把自决问题置于否决权范il以外。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b)分段 : 
所处理的问题非常重要，要说不能对它适用全体一敦原则， 是很难令人理解的。此 

外，有人认为，全体一致原则弁没有胆止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另一个 

意见是， 这个分段的措词应予订正，以便表明无论是否处于殖民统洽或种族主义少

数人统治下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
. ' . .

122. 一些代表认为(ûl分段透背《宪章》，并且不当地限制安全理事会在一个极 

重要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安全理事会应该能够根据局势的具体需要选择它认为适宜 

的做法《 另一方面，其他代表认为这个分段是值得考虑，但不知道建议的规则会 

对有关决定的拘束性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常任理事国准备在这类

间题上投否决票，便可以假定该常任理事国彻底支持交战中的其中一方，果真如此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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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该当事方便报不可能会愿意遵守向它提出的任何禁令。有人认为，如果按照 

所拟议的协定使联合国作出无法执行的停火安排，便会对国碌和平与安全的维护产 

生不利的、而非有利的影响。

123.关于(e)分段，有人问道，安全理♦会的惯例难道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出 

停火令时都附带规定将部队撤至国际迫界或公认的停火线吗？ 当然,武装冲突发 

生在一国范围内的情况是例外。

1 2 4 .关于(d)分段，有人认为， 《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已经正确而周详地就 

该分段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规定，因而无须进行修改。 也有人认为，（d)分段的措 

词没有适当反映现有法律，因为强追弃权的规定对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都同样适 

用。 但其他代表团指出，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确是对安理会全体成员适用，由于 

(â)分段列在有关否决权之使用的限制一节内，也就强调了它对常任理事国的适用性。 

也有人说, 尽管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已有明文规定，作为争端当事国的常任理事国透 

反规定投票否决的♦ 却仍屡见不鲜/ 因此，（d)分段并不是多余的。 又有人问，安 

全理事会主席是否可以宣布速反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否决票为无效，是否需要 

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或其他一些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司法机构。

125 .关于第2 段，若干代表认为，针对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提出的修正案实际 

上是以修改《宪章》为目标的。 他们对于是否可以透过议事规则的订正来修改 

《宪章》的规则，郑重提出质疑。 有人还指出，议事规则是由有关机构自行决定 

的事，委员会或大会都不应干涉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

12 6.关于提议的第四十一条新条文，有人说，无论如何牵强附会，没有人可以 

坚持认为第六章内的一切事项都属于程序问题， 因此，提议的新现则的(a)分段直 

接 同 《宪章》抵触。 至于(b)分段，有些代表说，他们可以同意大会在某一个常任 

理事国的反对下发动维持和平行劲， 只要这个步骤在大会中得到必要的广泛支持。 

基于这个立场，他们认为不必设立一个体制，让九个成员国能够发动象维持和平一 

类的庞大行动， 结果所采取的行动甚至无法在大会中得到足够的三分之二多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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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提到(a)和(b)分段时进一步指出，九个非常任理事国无需取得对维持a 际和平 

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常任理事国同意，就能针对威胁和平的局势作出重大决定的 

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

12 7 .关于(e)分段，一些代表团承认可以认为同純厲调查事实性质的梦驟有关的 

决议是程序性决il 但另一些代表则认为，调查事实措施是处理过程的第一步，

有可能接着由安理会采取执行行动；关于此点，他们再度提到虽然过去曾为政治理 

由试图不顾全体一致原则强行对一些国家采取调查事实措施，安理会在这方面的现 

行惯例完全符合《宪章 》各项规定，因此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128.至于拟议的新的第四十二条，有人说，不能因为曾经有人滥用第十八条， 

便同意把第七章范围内的事项当作程序问题处理。 除非对第十八条的态度有所改

变。 否则同意在安理会议♦ 规则中插入拟议的新的第四十二条便是轻率的做法了。 

也有人指出，报据第十八条，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需要三分之二多 

数,拟议的新的第四十二条则使九个厘家无需取得常任理事国同意就采取足以导致11II— ■ I I
通过强制性决定的行动》 因此，他们认为这项建议完全不合邀辑，必然会破坏本

组织的整个决策过程。

12 9 .其他代表支持第2 段内所载述的办法，认力建议的新议事规则可以有助于 

安全理事会更有效地履行其职务。 在回答应由安全理事会自行制订其议事规则的 

论点时，有人指出，这项建议的共同提案国并不是存心修改安理会的现有规则，而 

是要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关于这方面,有人提到大会曾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

第 267(工1工）号决议中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建议说， 在不访碍安全理事会就其 

程序问题作出任何其他决定下，该决议附件中所载列的各项决定应视为程序问题，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即应据此进行工作。 在回答讨论中所提出的具体意见时有人 

针对拟议的新的第四十一条(a)分段指出，该建议中所提到的要置于全体一致原则范 

圃之外的争端是指那些不涉及对于和平的威胁，对于和平的破坏或侵略行动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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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又说，就0̂)分段而论，很多国家都不接受可以未经达成协议便制订《宪章》的 

"连锁事件"理论。至于拟议的新的第四十二条，有人说该条是第十八条的相应条 

敦，旨在弥补由于大多数创始会员国拒绝接受旧金山声明而在《宪章》中留下的漏洞。

130 .关于 B分节，所有对(a)分段提出意见的代表团都主张更充分利用《宪章》 

第十、十一、十三和十四条。但在提到大会第377 0 0号决议时则意见不一。有些 

代 表 说 .，他们同意在条文中提到这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只有在有人使用否决权使 

安全理事会无法履行其依《宪章》应有的义务时才授权大会采取行动，即使是这样, 
大会也还要向各会员国或安理会本身提出所拟采取的措施。其他代表团却反对在条 

文中提到这项决议：它们认为，第 377 0 0 号决议的目的原是避开安全理事会，使 

大会有权以联合国的名义使用武力。该决议旨在把专门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 

的职务转交给大会，这一点，已经明文载于该决议A节第 1段，它借用《宪章》第 

七章的语言，提到对于和平的威胁、对于和平的破部及侵略行为。

1 3 1 .至于(1D)分段，有人对这项规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为不但安理会已经很 

开明地让非成员国参加会议，而且大多数在安理会上讨论的关鍵问翅最后总是会列 

入大会议程》

132.若干代表团表示大体上支持G分节，虽然对"需要，，一词表示怀疑，因为 

根据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秘书长可以把♦ 件提交安全理事会, 但没有义务这样做。 

它们对"不妨碍《宪章》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字样也表示怀疑，因为它容许 

对第二条第七项作最广泛的解释。几位代表同意下述看法：第九十九条已给予秘书 

长一■定的评价权，这一点可从该条使用"其所认为"的字眼中清楚看出。他们认为 

应该翁励秘书长使用这种权力，以便收集资料和执行秘密的或预防性的外交职务。

133.可是，另一些代表却不同意C分节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会导致扩大《宪章》 

第九十八和九十九条给予秘书长的权力。他们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宪章》的规定 

行使这些权力，对这些权力的解释应该比C分节更为严谨。

134.就 D分节而论，大多数对这些拟议的《宪章》修正案发表意见的代表，都 

认为它们是不明智和不能接受的。有人特别指出，拟议的经改写后的第二十五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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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就哪些决定或决议是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或决议达成协议为先决条 

件，这会使决定那些决议或决定具有拘束力的问题变成极其复杂。有人又说，拟议 

的改写会使人得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决议就可以不必 

执行的结论；但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是要执行的。拟议的改写旨在突 

出大会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但人们怀疑，这样是否过分强调了"H "方 

面，而使大会其他许多决议丧失了道义上的权威性。还有人对拟议的案文意味着把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等同起来，并把第二十五条的适用范围局暇于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表示异议。

135.关于拟议的第二条的增添案文，有人说不应该窜改《宪章》的基本原则。 

此外， 《宪章》至少已有两处揭示各民族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因此无需再加重复。 

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是源于各国对其领土享有主权的原则, 
因此不必作为一项新原则写入《宪章》。有人又说，大会第1803(XVII)号决议 

确认各国根据国际法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而在国有化、救视或上游 

国水源使用之类法规获得澄清以前, 不可能把一个其内容源于国际法的 原 则 写入  

《宪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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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工作文件订正案文（A//AG. 182/^GX46/Rev 2)
I s a 工作小组第二千五次会议上，联 合 提 案 国 尔 瓦 多也加入为联合提案 

国 ）发言人介绍了工作文件的订正案文，其全文如下：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一 . 一 般原则—— 普遍行为守则

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 :

拟订并通过一项载列各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普遍行为守则，以期缔结 

一项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借以发展《联合国宪章》和 《关于各国依联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H 各国有责任一秉善意、迅速忠实地貫彻执行联合国主管机构有关 

圓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

a 各国有义务純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得危及圓家独立， 

领土完整、国际和乎与安全和国际正义，

0 禁止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硬视，包括种族隔离和任何其他 

形式的外国支配，各国有义务力求彻底消除这些现象.

每个国家都享有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自主决定自己的命 

运,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和发展 

自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 5 )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和一切其他形式种 

族主义和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他 

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以一切手段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是合法的.

R 各国有义务支持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後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 

和一切其他形式的种族救视下的民族争取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斗争,并且不 

采取可能访碍或损事民族自决和独立权利之自由行使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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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对于正在为争取自决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各国有责任不采 

取访碍他们实现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任何行动，包括：

推动透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反面政策，

浴愚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干涉各国依据第四十九条履行《宪章》规定的责任的固有权利.

C/V)禁止任何国家进行裏夺，取代代表一个正在为行使自决和独立权 

利而进行斗争的民族的当局，执行影响该民族前途的任何行动•
W 各国有义务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 

鉴和同等安全，

(十） 尊重进界的不可侵犯，并禁止对别国或仍在殖民统治、外国支配 

或占领下的任何领土、采取威脉其圓家统一或领土完整的任何措施-
禁止使用武力及其一切后果，包括禁止任何国家全部或部分并吞 

和 领 任 何 领 土 ，或遗背《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侵犯民族自决和独立权 

利、不尊重这些领土的须土完鉴而加以分割，

m 各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以任何借口或在任何It况下以任何方式 

使用武力或实行武力威1^,也不对别国实行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 

形式的胁迫.
m 各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具有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 

得以一切手段对抗本国主权和国家独立所面临的任何威胁，包括以军事手 

段对抗武装侵略.
te)无论为任何理由，各国有义务不直接间接干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 

政或外交，

m 各国有义务力求实现全面彻鹿裁军，并禁止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 
(实） 各国有义务忠实执行一九七四年大会第3281 (XXIX)号决议所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规定• 
m 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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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平等基础上积极参与解决待决的国

际问题，

统）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无论根摆任何理由， 

都不得在全世界或世界任何地区，实行国际关系上的霸权主义或谋求支配 

地位.
二 . 机构和职能的改革

A. 安全理事会

总则

由于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因此必须更具 

威信• 其工作方法必须改进，其工作程序也应修订，以增进其履行重责 

大任的能力，

要实现提议的改进办法，不一定要修改宪章，有两种平行的行动途径 

可以导致有意义的改革，

1. 关于一敦规则的协议

安全理事会成贞应针对安理会的某些方面职务，就一致规则达成一项 

协i义, 以便纳入《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 这项协议座该规定：安理会 

审议某些事项，特别是下列事项时，不适用一致规则：

(a)接纳新会资a 多

(b)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洽、愈括种族隔高和任何其他形式的 

种族主义和外a 支配下的民族有实现自决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 

权利；

(C)在一切情况下，停火令必须建立在彻底尊重国家领土完鉴的基础 

上，这就要求撤至国际进界或公认的停火线Î
(d》 依照《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如某一常任理事国为争 

端当事国，则通过有关该争端的决定时不适用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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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的修订

提议把暂行议事规则中仅包括第因千条、题为 "表决，，的第七章修正

下：

(一） 第四千条应改为： "安全理事会的表决应报据宪章、国际法院规 

约和本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的有关条款进行, "
« 新的第四十一条应该是： "除了别的以外，一致规则不适用于:

(a) 一切有关题为，和平解决争端.，的禽六章的决议，

(b)在有关各方同意下授权成立维持和平行动的一切决议，

(C) 一切旨在，调查事实，的决议.
(d)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一致规则的协议中提到的一切其他情况•

( 3 就大会而言，《宪章》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关于另有何种事 

项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问题， 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页国过半数决定 

之 ，，， 《宪 章》没有载列对安全理事会适用的相应规定， 要解决这个 

重要问题，应该按照《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列入下述规则，

因此，新的第四十二条应该是：

"关于某一事项是否为程序事项的决定，应以九个理举国之可决 

票表决之. "
B . 大会

•(a)充分利用蕃十、十一、十三、十四条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 
以如强大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b)切实审查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 并在讨论这些报告后， 

就安全理事会的实际活动拟订具体的建议.
G. 秘书长

秘书长为适当履行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职责，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就继 

续下去可能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牧集资料和查明真相，并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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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5.

138L

当时就这些事态发展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在一国境内进行的

这种调查需要取得该国的同意.
D..总则

1 . 《宪章 》第二千五条应改为：

‘‘联合国会贞国同意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决定和决议，并支持联合国设立的一切维持和平行动，

2 . 修正《宪章》第二条，增添下列各项：

"(8》 各民族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仍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民 

族为切实行使这项权利和实现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是合法 

的.
"(9》 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

由于缺少时间，此项工作文件的第二次订正案文未经讨论.
同具体提案无直接关系的意见捕要

若干代表a 就它们体会到的特别委员会的主要倾向提出一般性评论，发表

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139. — 些代表认为辩论过程显示出两小主要频向：有些人主张维护它们感到满 

意的现状，保留一组圓家的特权；另一些人则承认圓际关系有了重大变动，要求进 

行根本性改革而不是肤浅的改 良 . 他们认为工作组面前的一些提案过于含糊和敦 

騎无力，主要缺点在于不顾过时条敦的存在和联合国出现的新的政治和经济观实， 

仍然偏于维持现状. 关于这一点，有人促请注意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得出 

的结论和《哈瓦那宜言》，要求联合国迈向民主化和通过某些《宪章》修正案，军 

备竞赛的狂热步伐和政治集团间的抗衡使国际关系动乱不安，所以应该开始努力着 

手解决这些世界问题，让第三世界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发挥适当的作用，这些 

代表又指出，特别委员会必须表现出革新精神，



140。 男一些代表团认为，有人向工作组提出在他们看来是不正确的两分法，即 

分为赞成改革的和假定满意现状的两类代表团• 他们说》可能没有任何代表团完 

全满意当前的形势， 一些代表团虽然不满意这种形势，而且能够理解当紧急和平 

解决争端的尝试或进行预防性外交的努力因一张否决票而失败时会员国感到接折， 

但他们仍然认为如果集中针对有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领城和建议进行辩论，则辨论 

将会更富成效，而特别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在当前世界现实条件下找出加强联 

合国和促进其工作的最佳办法，

1 4 1 .男一些代表说，如果和平受到威勝，军备竞赛继续下去或盤个民族有被消

灭的危险，错误并不在于《宪章》建宜的结构和程 序 . 他们虽然支持在联合国内

为加强友好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创造有利于巩画国家独立的条件g 禁止使用武力，

减 慢军 备 竞 赛 、实现裁军， 除殖民主义残余和消灭种族主义政权而作的一切建

设性努力，虽然赞成为国家安全发展出稳固的保证，但表示深信《宪章》是实现这

些目标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宪章》规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了不使用武

力的首要原则， 对于依据《宪章》设立的机构的职能， 《宪章》定出了俘细的规

则，列出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任务的各个机构的职务，十分明确地区分了指派给每 

一个机构的不同职务.
1 4 a 许多代表团对审查《宪章》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另几位代表说， 《宪章》 

是联合国结构的基础，只有以旨在充分实现《宪章》各项规定的建议为基础，才能 

达到，加强联合国作用的重要目标. 关于此点，有人提到第四十三条仍未获得实 

行，而在编暮和遂步发展国际法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这些代表团补充说，他们不 

同意修改《宪章》，因为这方面的努力会导致破坏现有的均街和久经考验的程序， 

并且会横香联合国的权威，威胁到联合国的存在• 他们又说，建立联合国的首要 

目标在于防止男一次不宰的世界大战，确保各国的和平，而这个原始目标仍然完全 

适切， 只有严格遵守《宪章》，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联合国无法达成目标的原 

因在于，有些会贤国没有完全遵守《宪章》的规定或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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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a 另一些代表a 虽然承认遵守《宪章》是必要的，而联合国之所以无能为力 

是因为会员国缺乏政治意志，但还是认为由于一九四五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所 

以应该对《宪章》进行审査. 有人特别强调，拟订《宪 章 》时的主要考虑是在两 

小阵营之间取得平翁；但从那以后，出现了新的势力，所以《宪章》所建立的体系 

已不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实际结拘， 有人又指出， 《宪章》本身是赞成审査的， 

而且还规定了进行审查的方法， 因此他们认为，审査《宪章》既是法律所容许的 

又是在政治上合乎需要的，因此不应退缩，至少在具体须城不应避不进行审查的工 

作.
144.另一县代表ffl认为，不论在特定期同内《宪章》显得多么吸弓I人，遂步演 

进总比强加改动要好. 作为一项制宪文书， 《宪章》是一份有生命力的文件，它 

曾经一再演变以符合新的需要. 有人说，一九八0 年的局势同一九四五年不一样， 

审査一卞友好关系问题委负会的会议进程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在一九六三年， 

或许有人仍会声称没有任何自决权，而只有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除了第二条第七 

项以外， 《宪章》不曾作出有关干涉的规定，也没有考虑到未独立人民或被人以其 

他方式剥夺基本权利的民族是否可以诉诸武力的问题，大会于七年后通过一项文件， 

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一项建议，但最好还是把它看成针对《宪章》提出的普遍接受的 

解释，它确认了自决权利，立足于《宪章》规定的不干涉主义，并于微妙的方式谈 

谈到使用武力以胆止各民族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而以牙还牙使用武力来反抗此种 

行为的可能性， 也有人指出，特别是鉴于《宪章》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必须考 

虑到，有趣成货，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内是反对任何修宪案的， 因此有 

人认为，委员会应该避免不切实际的一味寻求修改《宪章》，而应该设法达成君子 

协定并对现有的标准作出合乎时宜的解释，以求取得若干结果，

145.谈到是否能够召开一次宪章审査会议，有些代表团认为，第 34/147号 

决议序言鄧分提到第992 (X)和 2285 U X I I )号决议, 因此这两项决议是委员会 

任务的一部分，此外，他们又说，依照普遍的意见，这种宪章审査会议可以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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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数票决定召开，或以安全理事会任;t七个成资的可决票决定召开.
1 4 a 但是，另一些代表团认为，特别委会为全面审查联合国职能提供了一个 

适当的范围，如果特别委页会对执行任务感到为难，则宪章审查会议的任务也不见 

得会轻松.
14 7.有些代表团还就安全理事会的职能提出意见.有人说安理会发挥了有益 

的作用，如果某些问题未获解决，某些决议未获执行，其过错不在《宪章》的有关 

规定， 而在于有些国家缺乏遵守《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意愿• 有些代表团主 

张鉴于大会上届会议没有通过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工作組应该避免讨论常 

任理事国的一致原则，并认为必须清楚表明他们认为该原则是《宪章》所建立的制 

度的柱石， 联合a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S 获得胜利的产物，一致原则是各大国 

在大战期间拟订出来的， 因而第二十五条是由对共同胜利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在 

旧金山拟订的, 有人表示不同意因为事情已经过了三千五年，就应该把一切同这 

次大战有关的事物和这次大战所导致的成就都抛开不提的说法，因为历史的教训可 

以有效地制止想使世界卷入方一次大战的人. 制订《宪章》时所存在的情况：即 

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这些年来一直普遍存在， 《宪章》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有人说，第二条所体现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除其他外，也是大会推行职务及其决 

策过程的指导原则， 但是，鉴于安全理事会赋有巨大的权力，并且必须防止推行 

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误用联合国作为战争工具，用它来反对实行另一种社会经 

济制度的国家，不仅从联合国范围来说，安全理事会是个独特的机关，即便从全世 

界的范围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敦原则的确可以说是本组 

织的莫基石. 此外，有人认为，要是没有一致原则，联合国便无法促成各国的团 

结，反而会造成各国的不和，无助于解决争端和防止冲突，反而会加深国家关系上 

的分坡和危机. 又有人说一致原则并不危及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它反映了当 

代的世界，其中某些国家对国际生活的演变有重大影响， 这可以从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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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大会第S— 10/2号决议）第 2 8段中看出来,
1 4 a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赋予安全理事会的巨大权力, 特别是《宪章》第七章 

内所规定的那些权力，始终未能发生作用，如果世界真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那 

是由于势力均衡的缘故， 他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是以会员国的名义采取行动的， 

所以会资国应该有权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集体安全制度， 他们指出，虽然安全理 

事会否决制度的根本理由是常任理事国会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但经验表明，否 

决权常被用来使安全理事会无法作出决定. 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消极的 

—— 即试图剥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而应该是积极的—— 即决定哪一种否决权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 因此一个介入某一特定争端或情势的常任理事国， 

不得为了胆止安理会采取行动而使用否决权， 也有人说，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贞， 

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必须认识到，它们负有保护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前途的职责， 以 

往的经验已经表明，由于使用了否决权，曾经多次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有 

时候使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处于殖民统治和外国支配下的民族因而受到损， , 
有人针对否决权有时候可以用于保护其他国家的说法，提出意见说，不结盟国家并 

不希望大国保护怒们，它们只要求大国尊重《联合国宪章》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 

动，让安理会艘行职责， 有人指出，某些国家要求审议旨在对否决权的行使施加 

合理限制的提案，它们的愿望不会损及本组织的存在， 有人认为，否决权不是一 

种权利，而是责任的体现，因此有些代表团主张不要以任何限制性的方式来调盤常 

任理爭圓的否决权，而可取的办法是把现有的同样责任交付给其他国 家 . 也有人 

说，尽管按照条约法的原则，例外情况应该只作狭霉的解释，而一致原则却已经延 

伸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范围以外. 有人进一梦指出， 《宪 章 》第二十七条第 

三项所载的弃权规定对所有的争端当事国，无论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或非常 

任理事国，都同样适用， 有人认为， 《宪章》的莫基石是第一条和第二条，而一 

致原则只是关系到安全理事会内的表决的程序规则而已.
1 4 9 .劣一些代表团还指出，安全理事会同国际联盟的理事院不一样，它赋有相



当大的权力. 这种权力只应该在全体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意见时才加以行使，也 

有人指出，扩大安全理事会可以产生重大的效果，即：要是无法征得第三世界同意， 

便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这种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便不可能设想会发生 

遣背第三世界或拥有否决权的两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采取重大执行行动的事了，此 

外，经验还表明，虽然否决权限制了由于今日世界实力现状而可能采取的行动，但 

它并不排除国际社会就特定的行动作出判断，因此不应该把它看成一种特权，而应 

看成是一种艰巨的职责. 因此，在某一国家采取足以使其陷于外交孤立的行动时， 

否决权并不会使整个制度无法使该国付出极其重大的代价，也无碍于由大会以建议 

的方式表达国际社会的意见. 也有人认为，虽然否决权时遭i监用，其使用也并未 

乖离旧金山声明的粮神，该项谅解，即便仍有尚待商植之处， 已经在一九四五年公 

布周知，鉴于这种谅解，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已经为各国所接受了，

150。 最后，若干代表强调了《联合国各机关实务要览》的重要性和用处，并建 

议加强法律事务厅，使秘书长能够按照大会第34/147号决议第9 段尽快增订这份 

出版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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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交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和一九八0 年会议

的各项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议题的 

建议一主席在报告员协助下制订的非正 

式汇编，

151。 一九八0 年二月二十一日工作组第三十次会议上, 主席宣读了上述汇编全 

文。 他指出，该汇编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工作组执行任务。其中包含主席和报告员 

的建议，以使提交工作组的建议在编排后较原有文件或A/ÂC. 182/W G/49号文 

件的形式易于处理，他说，汇编的编排并不頭断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委托的任务, 

对其中任一项建议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或是有关各项建议是否适宜在现有议题下 

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 5 a 主席宣读的汇编全文如下：

1 . 应调查目前联合国之所以没有能力维持国际和平的理由，应寻求各种方式 

方法来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的作用（参看A/AC. 182/WG/30/RevJ)

2 . 应促请所有会员国将依照《宪章》属于本组织范国的事项或局势问题提交 

联合国处理，以表示其对本组织的信心（参看A/AC。182/WG/6)

a 应拟订一项载有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普遍行为守则（参看 A / A C .  182/ 

W G /6 ;  W G / 8 / R e v .  1; w a / 4 6 / R e v „  2)

4 . 应草拟一项关于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条約（参看 A / A C .  182/WG/29)

该文件为上述非正式汇编的初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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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修订《宪章》第二条，增列其他一些原则（参看A/AC。182/Ji 1 2 /  
Rev. 1; A/Aq 182/WG/46/Rev. 2)

6 . 《宪章》内应增列一项侵略定义（参看 A/AG. 182/It 12/Rev. 1)

7 . 所有会员国均应按照《宪章》，接受并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和建议， 

并遵循大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建议(# # A / a c  182/1, 12/Rev. 1 )
8 . 应修订《宪章 》，规定凡由协商一致或全体赞成票通过的决议是对所有会 

员国的坚决的承诺（参看A/ÀC, 182/Il 12/Rev. 1) ,
9 . 在 《宪章 》内增列条敦，规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于重要问题，应当指明 

以那种程序和由什么机构或组织负责监督执行通过的决议，并就保证落实这种决议 

的措施，提出建议（参看A/AC. 182/Ii 12/Rev; 1)
1 0 .建立一个适当结构来监督联合国各项决定和建议的执行，其办法是，除了 

别的以外，向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经常会议和特别会议提出有关其所通过各项决议 

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A/AC. 182/Ii 12/Rev. 1； A/AG. 182/WG/6)

l l o应加强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其办法是充分利用第十、 

十一、千三和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大会一九五0 年十一月三曰第377(V)号决议的规 

定 （参看 A/AC。1 8 2 / W G / 2 0 ； W G / 3 0 / R e v .  1 ;  W Q / 4 6 / R e v „  2 )

l a 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应就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大问 

题向大会提出实质性的年度报告。大会应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有关世界组织在这个领 

城内的活动的建议(# #  A / A q  l 8 2 / h  1 2 / R e v .  1 ;  A / A C .  1 8 2 / W 4 6  /
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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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会应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就一切重大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出实质 

性的报告，并确认大会有权于讨论上述报告后，就安全理事会的实际活动拟订种种 

具体建议。 （参看 A/AQ 1 8 2 / 12/Rev。1)
14 加强大会的作用和职责，当安全理事会遇有威脑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

行为而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应由大会举行紧急特别会议（参看A/AG. 182/14 12/ 
Rev 1； A/A G. 182/WG/32)

15。 《宪章》第十八条应规定对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采用协商一致 

的程序（参看 A/AG. 182/L 12/Rev 1)
1 6 .由大会决议所设的现有调查机构应加以利用，必要时并加以调整（参看A/

AC 182/WG/44/Rev 1 )

四

1 7 .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应在顾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情况下予以扩大（参看A/ 
AC 182/Ii 9； A/AC. 182/WG/6)

1 a 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按照《宪章》第二十三条第1项所订标准选 

出，因此，选举时首先应适当考虑到各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以及在本组织

其他各项宗旨上所作的贡献（参看A/AC, 182/X 12/Rev. 1). .

19. 第二十五条之前应加入新的一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接受并履行安全 

理事会在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各项决定（参看A/AC. 182/WG/31 )
2 0 .第二十五条应加以修订，大意为联合国会员国同意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 

的决议和决定以及大会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和决定，并支持联合国所设 

的一切维持和平行动（参看A/AC, 182/WG/46/Rev 2)
2 1 .应进一步审查裁军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二者间的关系（参看A/ACU82/

WG/30/Re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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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审查是否有可能设立一个全球性机构，定期开会，对裁军方面的进展作出 

评价并采取决定；对现有裁军谈判机构进行审査，以便提高其效用（参看A/ACU82/

li 12/Rev. 1 )

2 3 .应呼吁各常任理事国遵守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的联合声明（参看 A / A C  18 2 / 

W G /6  )

24.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协商检查是否有哪些领城它们可同意作为程序问 

题，因而按照第二十七条第2 项的规定，不得使用否决权（參看A/AC。1 8 2 / W G /  

3 7 ； W G / 4 6 / R e v .  2 )

2 5 L 应通过一项决议，列明安全理事会视为程序的各种问题（参看A / A C .  1 8 2 /  

W G /6  )

2 6 . 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应加以修订，对于某一事项是否为程序的问题的决 

定应以九个理事国的可决票作出（参看A/AC. 182/WG/46/Rev 2)

2 7 . 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就全体一致规则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纳入《安全理事会议 

事规则》。 这项协议应该规定：安理会审议某些事项时，不适用全体一致规则(参 

看 A/AC. 182/WG/46/Rev. 2)

2 8 .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应加以修订，规定某些事项不适用全体一致的规则 

(# # A /A C. 182/WG/46/Rev 2)

2 9 . 《宪章》第二千七条第2 项的 " 程序事项 " 一词应加以定义(参 看 A/AG 

182/J； 12/Rev. I)

3 0 . 全体一致规则不适用于如下事项：派遣调查团或为人道目的而组成的特派 

团 （轉  A/AG. 182/J； 5； A/AC. 182/WG/44/Rev. 1)

3 1 .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达成协议，不对有关维持国际和平的事项使用否 

决权（参看 A / A C .  1 8 2 / W G / 3 0 / R e v .  1 )

3 2 . 全体一致规则的适用应增加一或两名非常任代表，由安全理事会成员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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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轮流选出（参看A/AQ 182/Ji 12/Rev. 1)
3 3 L如有人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危机情势或争端而未要求召开会议，安理会主 

席应进行非正式协商，以便在秘书长协助下，查明实情并继续予以注意（参 看 A/ 
AC。 1 8 2 / W G / 3 7 )

3 4 安理会应设立定期审查国际局势的程序，指出局势紧张的地区和刚出现的 

争端，并讨论消除危机的方法。 必要时， 应考虑举行部长级会议。( 参看A / A C . 1 8 2 /  

W G / 3 7 )

3 Ë I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到《宪章》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总部以外举行会议， 

地点应选在和平可能受到威勝或最迫切需要解决争端的地区， （参看A / A C .  1 8 2 /  

l i  1 2 / Rev. 1 )

3 6 L安全理事会应按照第二十九条，设立一个适当的调查和调停机构，在经常 

的基础上，同秘书长合作，有系统地注意安理会有关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各项决议的 

执行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各方建议迅速，有效地执行其各项决定的适当办法（参看 

A / A C .  182/WG/35)
3 7 .适用《宪章》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安全理事会之下设立一个附属机构， 

这个机构称为： "维持和平行动监督委员会" ， ( # # A / A C  1 8 2 / W G / 8 / R e v . l )

s a 安理会需要就其附厲机构的设置和浪遣方式通过一项决议，拟订在某种程 

度上具有一般性的全面准则。 （参看 A / A C .  1 8 2 / W G / 4 4 / R e v  1 )

3 9 .安全理事会应充分考虑到与讨论中问题直接有关各国的意见，避免不经这 

些国家同意就作出决定，除非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直接、公认的威脉，或发生了 

侵略行为， （参看 A / A C .  182/WG/31 )
4 0 .第三千一条应予修订，任何不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只要 

认为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遭受特别的影响或危，，就可以参加安全理事会 

上任何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参看 A / A C .  1 8 2 / k  1 2 / R e v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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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立一个协商机构，提高安理会在事情爆发为暴力行为之前插手干予的可 

能性。 （参看 A/AC. 182/WG/33)
4Z,安全理事会在按照《宪 章 》第三十四条行使其调查职能时，应该注意到秘 

书长依宪章应有的职能，并在不访碍第九十九条所确认的秘书长职权的情形下充分 

利用这些职能。 （参看A/AC。182/WG/44/Rev 1)
4 a 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多多在局势紧张地区和发生争端或冲突地区， 使用观察 

员特派团，公正报告情况并制止侵略。 （参看A/AC。182/WG/37)
4 4 .安全理事会应审议调查事实的技术和各种辅助方法。特别是，联合国因研 

究观察技术的进展情况，包括对军备管制协定的核查技术，以期用这些技术来维持 

和平与安全。 （参看A/AC. 182/WG/37)
4 £ 1各会员国按照第三十五条，以及秘书长按照第九十九条，应行使其权利， 

将亭端提请安全理事会处理，即使当事各方不这样做（参看A/AC; 182/WG/33; 
WG/37)

五

4 6 . 《宪章》第七章内所载一切规定都应加以履行（参看A/AC。182/11 12/ 
Rev 1 )

4 7 .对于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应制订明确的规则和原则（参看A/AC. 182 / 
WG/29)

4 a 秘书长应编写一份报告，提出可以使各会员国遵守《宪章》第四千三和四 

千五条所规定义务的方式和方法（参看A/AG. 182/11 12/Rev. 1)
4 9 .应请安全理事会及早审议《宪章》第四千三条中关于联合国会员国，依特 

别协定，保证供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便利的规定，并作 

为第一步，尽早就上述协定进行协商。 （参看A/AC. 182/Il 12/Rev 1; A/ 
182/W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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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宪章》应承认大会有权就如何使用在联合国主持下组成的军事部队，订 

出准则（参看 A/AG. 1 82/li 12/Rev. 1)
5 1 . 《宪章》应规定，关于联合国部队由哪些国家组成的问题，任何冲突的有 

关各国事先应达成协议（参看A/AC. 182/Ii 12/Rev 1)
5 Z 应扩大军事参谋团的组成，以便将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在内（参看 

A/AC. 182/Ji 9)
s a 安全理事会应执行《宪章》所规定的各项措施，保证其决定得到尊重和迅 

速执行（参看A/AC. 182/WG/30/Rev. 1)
5 4 应提醒各会员国，必须尊重集体安全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必须把问题提 

交安全理事会，及有义务把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任何一项或全部措施，迅 

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参看A/AC. 182/WG/33)
5 5 t应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鼓助区城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 

挥作用，但不应损事到联合国的绝对权力。各区城组织同安全理事会之间应发展更 

密切的关系。 （参看A/AC. 182/WG/37)
5 6 1特别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的行动应予加强和促进（参看A/AG. 182/ 

li 12/Rev 1)
5 7 .应设立一个常备维持和平部队来进行维持和平工作和重大的救灾任务（参 

看 A/AC. 182/Ii 5; a/AC. 182/WG/30/Rev. 1)
s a 《联合国宪章》应清楚列出以观察或居间调停方式维持和平的一般规定， 

并应给予重要地位。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认为有必要时，可成立联合国和平观 

察队和联合国居间调停部队（居间部队）来脏止或防止暴力，并以和平办法解决争 

端。 （参看 A/AC. 182/Ii 9)
59。 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应探讨有无可能从受过维持和平训练的国家部队中 

指定一些分P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后备军。不能提供军队的国家，可考虑供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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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或后勤服务（参看 A/AC. 182/WG/33; A/AC. 182/WG/37)
6 0 .应就维持和平分队和观察员的训练和技术装备进行安排(参看A/AG.182/ 

WG/33)
6 1 .所有会员国要履行《宪章》义务，缴付维持和平行动的摊款（参 看 A/AC. 

182/WG/33)
6 Z 探讨通过自愿捐助和(或 ）根据第十七条规定的分摊额，来消除目前联合 

国维持和平方面赤字的方式和方法（参看 A/AC. 182/WG/33)
63. — 旦经由缴交所义摊款、 自愿捐款和(或 ）分摊额，清營目前维持和平行 

动的义款后，便可与其他会员国探讨在先藝后还的基础上,建立一小维持和平特别基 

金 , 以支付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執的初期费用。（参看A/AC. 182/WG/33)
6 4 秘书长应编写一份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政和后勤问题的研究报告， 以 

便为建立和管理维持和平部P人，包括敏情购买商业供应品，遂步拟定各项使程序合 

理化和制度化的建议。 （參看 A/AC. 182/WG/33)

六

6 a 应鼓助秘书长更充分地行使其在维持国除和干与安全方面的权力，无其是 

按照第九十九条提请安理会注意紧张情况，并提供实际资料使安理会得以根据资料 

进行讨论和采取适当措施。 所有会员国应尽最大可能在秘书长执行上述任务时给 

予合作（参看 A/AC. 182/WG/37； WG/44/Rev 1; WG/46/Rev 2)
6 6 .秘书长要适当履行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职责，就需要在不访碍《宪章》规定 

的国家权利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就继续下去可能危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收 

集资料和查明真相，并在遮当时就这些事态发展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参 

看 A / A C .  1 8 2 / W G / 4 6 / R e v .  1 )

6 7 .应授权秘书长在他认为有必要时，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便处理可 

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非如同第九十九条所规定的仅仅 " 将事件提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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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会 注 意 "（参看 A/AG。1 8 2 / I i  5 )

e a 应鼓场秘书长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大会注意，在按照第九十 

八条应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常年报告导言内提到这种事件，并行使他把 

认为必须提交大会的一切项目列入大会临时议程的权利（参看A/AC. 182/WG/42)

七

69. 要求大会请各会员国就第五十三条和一百零七条内提到"敌国，，一词是否 

合宜的问题，表示意见或提出建议（参看A/AC. 182/Ii 12/Rev l )
7 0 .应处理第一O 七条和第五十三条中提到 " 敌圓 "的条敦Î 第一步可由大会 

通过一项庄严宣言，指出以前的敌国条敦本质上不能适用于本组织会员国（参看 A/ 
AC 182/J； 9; l i 12/Rev. 1; A/AC. 182/WG/0)

7 1 .联合国应当通过一项关于少数民族的文件（少数民族各项权利的规定和保 

护 ），列入《宪章》，成为《宪章》的组成部分（参看A/AC. 182/Ii 12/Revl)
7 Z 采取实际措施来支持在殖民统治下的各民族经联合国承认的解放运动，其 

方式是为这些运动驻联合国观察员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按照 

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制订多边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方案（参看A/AC. 182/
9)
? a 由大会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有效措施，尽早使仍在殖民统治下 

的领土独立，并为此目的，规定一个期限（参看 A/AC. 182/Ii 9)
7 4 应禁止具有法西斯或新法西斯性质的小人、集团或趙织的一切活动（参看 

A/AQ 182/WG/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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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解决 

♦ 端问题的:t 作

, . ■ . ■ ■ 國 ■ ■ 國 ■ ■ ■ 國

1 5 3 . 工作组于一九八0 年二月四日至二十二日举行的第五、九、十二、千

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至二十四、二十六至二千八和三十，各次会 

议上讨论了其任务问题。

1。 关于制订和平解决争端 

宣言草案的提议,

154 工作组经过交换意见后得到结论：应按照工作姐一九七九年会议的报 

告第二节所列提议一览表中所设想的各点制订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宣言草案，但是 

着干代表团对于工作组能否在短期内完成一次有用的草案，表示怀疑。

( a ) 希腊提出的工作文件（A//AC。182/

WG/45 )

155. ，希腊代表在二月六日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的工作 

文件 U /AG。1 8 V W G / 4 5 ) , 其全文如下：

" 1 .  争端当事国应该在争端发生后立即竭尽全力根据《宪 

章 》的原则，诚意地按照《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法，和平解决 

争端•

" 2 .  当事国同样应该在争端发生后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争端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V 3 4 / 3 3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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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恶化的行动，

" 3 .  如果在一段合理期间后，当事国未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则应迅速采取《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其他解决办法，

" 4 .  各国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使用任何形式的 

政治、经济或其他强制或压迫手段来解决争端。

" 5 . 对于透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所造成的局势，各国保证决不予以承认" •

1 5 6 . 各代表团对这份工作文作虽有一些疑问，但都表示夢许，

( b )埃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 

宾、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突尼斯提出的非正 

式工作文件（A/a C. 182y^GX48)

1 5 7 . :菲律宾代表在二月八日第十二次会议上代表埃及、印度尼西亚、墨西 

齊、尼曰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突尼斯等国提.出非正式工作文件 

(A/AC. 1 8 a/W G /48) ,全文转载如下；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

序言 .

大会，

重申其完全遂行联合国的下列原则：各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

78



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又重申彻底支持联合国的下列原则 I 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 

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專任何国家的领 

土完整或政法独立；

重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无论为任何理由，无权直接间接干涉任何其他 

国家的内政或外交；

考虑到基于各国之间, 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应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深切关注冲突局面和国陈争端持续不断, 新的冲突和紫张根源相继涌现, 
特别是使用武力、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干予主权国家及干涉其内政廣然成风， 

严重危及人民和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国家间武 

装冲突，并按照正义和国P示法原则，以和平方法调停或解决争端或可能导致破 

环和平的局势。

庄严宣告: ;

一。 国家的义务; :

1. 所有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应本着善意行事，以避免和防止国家之间的 

争端或冲突。

2 .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完全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所有的国际争端。

3.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本着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以它们自行选定的和 

平方法，及早、公正、和平地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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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何争端的当事各方都应设法以i炎判、调査、调停、和解、仲裁、 

司法解决、诉诸区械机构或安排、或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5. 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决办法求得解决，争端当事方应立即进行协商, 
寻求彼此同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 ‘

6„ 国际争端当事各国应按照《宪章》原则行事，以便利争端的解决， 

并且不得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争端扩大或者風碍或拖廷争端解决的任何行动,

7 。  国际争端当事方以外的国家有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帮助这种争端的和平解决。

8 。 、争端当事方对于第三方本着善意提出的旨在帮助争端解决的倡议， . 
不应视为不友好行为。

9 . 争端当事各方如已议定争端的解决条件，即应诚意执行这一协议，

二。 -■•般原则：

1. 一切国廝争端都应该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解决。

2 .  各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除其他原则外， 还应遵守下列原则： .

彼此尊重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实行武力威胁；不干 

予和不干波别国的内政或外交；各国人民都有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 
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殖民统治或外国 

支配下的民族有自决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3. 各国有义务不为保护其国民而提出外交抗议，或在上述国民可以诉 

诸主管国家法院的情形下，为此目的提弓I国际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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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各国应该更有效和更有系统地利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程序和办 

法，特别是第六章所载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2 . 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为推动本组织加强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 

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并按照《宪章》的规定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 

议。

3 .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对加强大会依照《宪章》防止争端与和平解决争 

端的作用，给予支持。 .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 a ) 充分利用《宪章》的规定，包括就它们未直接卷入的情势或争 

端倡议采取行动，以便大会在这种情势或争端演变成冲突之前加以审议；

m 利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现有调ÿ 事实制度，并根据具体情况在 

大会倡议采取行动加以审查或加以刷新；

( 0 )应争端当事方的请求成立非正武特说工作祖，以便为当事方进 

行释旋并促成争端的和平解决。

4. 联合国会员国应支持安全理事会介入继续下去可能危.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维持的任何情势或争端，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 a ) 如果其本国为当事国的争端未能以其他和平解决方法迅速解决， 

则将这些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或在诉诸其他和平解决办法的情形下，就 

其在其他场所或依其他程序采取的行动，向安全理事国提出振告;

( b ) 将其本国并非争端当事国、但看来长期解决不了的争端，提请 

安全理事会注意，请安全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或者请安理会主鹿同安理

三n 联合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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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进行协商，然后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 0 ) 数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宪章》提供的机会和秘书长应 

安理会请求所提出的资料，以便定期审查可能危替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包括多多利用非正式协商，以便按照有关争端之和平解决的第六章，履行 

安理会的职责Î

(d)考虑增进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针对特定问题调查事实的能 

力 ；’ ，

(e)鼓励安全理事会考虑在征得当事方同意的情形下，多多利用视 

察团，滅往局势紧张、发生争端或冲突的地区，进行公正报道，制止侵略， 

并促成和平解决。

5.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多将争议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以求加强国际法院的作

用，并增进其效能，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
■ ■ . ■ • ' ■ ■ .

(a)考虑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

辖 ;
(b)将继续下去足以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法律争端提交国际 

法院，除非该争端能够以其他方法迅速解决；

(0) 如果一项法律争端的当事各方一致同意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意 

见和向国际法院提出询问的措词方式，则考虑让这些当事方将其请求送交 

大会认可，从而将可以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案件类别增加；

(d)在认为冗能和适当时，于条约中列入将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所引 

起的争端突国际法院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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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鼓励秘书长行使《宪章》第九十九条所规定的职责》 

将任何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力此目的，秘书 

长在不访，各国依宪章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条件下应采取行动以收集资料和查明 

真相， 在适当时应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关于这些措施的报告，以便它们立即 

审议.

四 .和平解决的方式

1. 各国在履行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义务时应考虑到有下列程序可用：

( a )争端当事国一本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

(fe)由争端当事各方商请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就争端实情提出报告; 

( 0 ) 将争端提交第三方调停，以便协助争端当夢各方达成和解；

( d )将争端提交一个委员会，由该委贞会在当事方议定的范围内工作， 

说明争端所涉问题，收集一切有用资料，以便为争端的解决向当事各方 

提出建议；

( e ) 将争端提交当事各方议定的仲裁法庭，由该法庭在当事方议定的范 

围内工作，作出对当事各方具有拘束力的裁决Î

( f )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依法裁决，其裁决应具拘束力, 但明文规定由 

其提供咨询意见者除外 .

2 . 所有国家有权在任何时候自行选择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不管这些 , 

方法是否《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列举的方法，

3 . 区域安排或区城机构的参与® 应力求利用这些区域安徘来达成争端的和 

平解决. 这并不阻碍各国把任何争端提交联合国机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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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国应考虑缔结一项可据以解决可能在某些领械中发生的任何争端的双 

边协定，并在双进公约和多进公约中载列可振以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

5 。 本宜言无意P且止各国就其自行选定的解决争端办法达成协议，上列顺序 

也不表示那一小办法比男一个办法更优先，

五。最后规定

1。 j f S •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和活动中真诚地遵守和提倡上述各项原则；

2 。 认为缔订一项以上述原则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争端总条约可以有助于实现 

公正和公平的国际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Ï

3 。 决定趣续努力 , 以求在联合国主持下拟定这样一项总条约，该条约应编 

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标准，并推动其遂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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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工作组讨论了本工作文件r 以后， 议订正。

( C )埃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宾、罗场尼亚、塞拉利 

昂、突尼斯提出的订.出的非正武工作文件（A/AG. 182/WG/48X 
Rev, 1 ；fpRev, 1/Add. 1 )

159. 一九八O 年二月十因日菲律宾代表在工作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代表提 

案国介绍了订正的非正式工作文件（A/AC. 182/WG/48/Rev. 1 ) 案文。 他 

在介绍这一案文时指出提案国尚未就序言部分第五段/及第一•节中第13和 1S段达成 

最后协议，因此座该把这些条敦列在方括弧内•订正的工作文件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圓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 

序言

从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 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国家间武 

装冲突，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法调停或解决国际争端或可能导 

致破坏和平的局势，

深切关注冲突局面和国际争端持续不断, 新的冲突和紧张根源相继涌现， 

特别是使用武力、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干予主权頃家及干涉其内政廣然成风， 

严重危及人民和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重申联合国的下列原则Î 各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傅免危及

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又重申联合国的下列原则: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脉或使用 

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 t 不符的任何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鉴或政治独 

立*

重申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和一切其他形武种族歧 

视和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他们为争取 

自由而以一切适当手段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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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基于各国之同, 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应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维待和加强国际和干 

与安全的重要性，

认识到《联合国宪章》建立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构架，所有国家应 

在这个构架内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

决定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 并提倡国际法的遂渐发展与编暮，

庄严宣告:

一般原则和国家的义务

1 .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座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本着善意行事， 

以避免和昧止国家之间的争端或冲突。

2 .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完全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所有的国际争端。

3. 一切国际争端都应该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按照自由选择的方法 

的原则加以解决。

4 . 各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除其他原则外，还应遵守下列国际法原侧：

彼此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实 

行武力威胁 ; 不干予和不干渉别国的内政和外交；各国人民都有决定 

自己的命运和自由选择其政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殖 

民统治或外国文配下的民族有自决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义主 

权。

5 .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本着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以下列任何方法及早、 

公正地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 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 

法解决诉诸区域机构或安排、或其他和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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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械安排或区械机构的参与国应力求利用这些区械安排来达成争端的 

和平解决。 这并不胆碍各国把任何争端提交联合国机构。

7 . 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决办法求得解决，争端当事各方应立即进行协商， 

继续寻求彼此同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

8 . 国际争端当事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应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避免 

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争端扩大或者胆碍或拖延争端解决的任何行动。

9. 国际争端当事方以外的国家应支持当事各方实现争端的和平解决的努 

力。 在这方面，争端当事方对于第三方本着善意提出的倡议，包括 

提供幹旋，不应视为不友好行为。

10 . 各国应尊重要求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1 1 .备園应考虑为解决可能在某些领械中发生的任何争端而缔结协定，并 

在双这公约和多过公约中规定一杳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

1 2 .争端当 事 冬 方 如 已 议 定 争 端 的 解 决 条 件 ，即应诚意执行这 

一协议。

13.上述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义务，应适用于正在为行使其自决和 

独立权利而对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包括种族隔离和一切其他形式的 

外国支配，进行斗争的民族经适当区城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的真正代表。

14. 一个争端当事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以争端的存在，或者和平解决 

争端的办法失败，致使争端继续下去而又可能危及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为理由，对争端另一当事国以武力相威脉或使用武力，或施加政治压 

力、经济压力、或其他形武的勝追。

1 5 .对于上述各项原则和义务的解释，不得影哺各国依据《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一条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利，以一切手段对抗本国主权和国家独 

立所面临的任何威胁，包括以军事手段对抗武装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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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联合国的作用

h 各国应该更有效和更有系统地利用《联合国宪草》规定的程序和办法, 
特别是第六章所载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2 . 联合国会员国为推动本组织加强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应艘行 

《宪章》规定的义务，并按照第六章的规定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 

项决议中所载建议，

3 .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加强大会依照《宪章》防止争端与和平解决争端的 

作用，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充分利用《宪章》的规定，包括就它们未卷入的情势或争端倡议 

采取行动，以便大会在这种情势或争« 演变成冲突之前加以审议;
(b) 利用大会决议所设立的调查事实机槐并根据具体情况在大会倡议 

采取行动加以审查或加以更新；

(C)应争端当事方的请求成立非正式特设工作组，以便为当事方进行 

释旋并促成争端的和平解决。

4.联斜a会员国游安全理事会介入继续下去可能危香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 

持的任何情势或争端。 为此目的P 各会员国应该：

(a)如果本国为当事国的争端未能以其他和平解决方法加以解决，则 

将这些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或将其为解决争端而采取的行动，

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Î
(b)将其本国并非当事国的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请安全理事 

会召开正式会议，或者请安理会主席同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武协 

商，然后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e)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宪章》提供的机会和秘书长应安 

理会请求所提出的资料，以便定期审查可能危，圓际和平与安全 

的情势，包括多多利用非正式;协商，以便按照有关争端之和平解

决的第六章，廣行安理会的职责；

(d)提高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针对特定问题调査事实的能力Î
(e)鼓厳安全理事会考虑在征得当事方同意的情形下，多多利用视察 

ffl,滅往局势紧张、友生争端或冲突的地区，进行公正报导，制 

止侵略，并促成和平解决。

5 .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多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以求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 

并增进其效能。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考虑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粮;
(b) 将继续下去足以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法 

院，除非该争端能够以其他方法迅速解决；

(Q)考虑将可以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咨海意见的案件类别增加；

(d)在认为可能和适当时于条约中列入将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所弓I起 

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条欲。

6 . 根振《宪章》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秘书长得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圓际和 

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为此目的，秘书长征 

得当事各方同意后，得采取行动以牧集资料和查明真相。 在道当时， 

应就所采措施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m 报告，以便它们立即审议,

三 . 最后规定
' . • ■ ■ •

. ■ , •. ■ • . ■
1. 所有圓家在其国际关系和活动中真诚地遵守和提倡上述各项原则；

2. 认为缔订一项以上述原州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争端总条约可以有助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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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正和公平的国际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维护15际和平与安全；

3 . 决定继续努力以求拟订这样一项总条约,在联合国主特下编集和平解 

决圓际争端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并推动其逐步发展。

1 6 0 .上面第 159段已指出提案国尚未就草案文序言部分第五段及第一节■中第 

1 3和 15段达成最后协议，有关各节的订正问题载在以后分友的增编（A / A C .  182/ 
WG/48/Rev 1/Add. 1 )中，现转载如下：

1 .序言部分第五段应改为：

"强调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对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 

种族陽离和一切其他形式种族主义和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采取剥夺 

的自决、 自由和国家独立权别的任何强追性或其他行动，不实行旨在 

胆止所有未独立人民、按照《宪章》为促进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会第1514 ( XV )号决议的目标，实现独立的军爭和压制措施， 

并协助联合国和按照《宪章》援助被压追人民为迅速消除殖民主义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来支配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
2 . 第一•节第 13段应改为：

"正在为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而对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包括种 

族隔离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支配，进行斗争的民族获得各该区城組 

织和联合国承认的真正代表，在任何和平解决争端程序中，根据本 

《宣言》应同各国代表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 "
3 . 删去第一节第16段。

1 6 1 .苦干代表团认为，订正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可作为令后工作的重要报据，

在一九八0 年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举行的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次以及第二十六至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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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工作組在初读中审议了订正的非正式工作义件。

162. 若干代表团在初读中对于草案一些条款提出口头晃议# 中包括提出修正、 

保留意见和表示反对，以后并在举行的一系列详细、无暇制和非正式的协商中加以 

研讨。 " 在草案第二次订正案文中已列入提茶圓一些建议，但仍有一:É未列入。

(d)埃及^ 尔瓦多、加纳、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菲律宾、罗马龙亚、塞 

^ 利昂、突尼斯提出的第二次 

的工作文件（ A/AC. 182/WG/
48/Rev. 2 )

163. 一九/VO年二月二十二日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菲律宾代表代表埃及、 

萨尔瓦多、加纳、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突尼斯 

等国提出第二次订正的工作文件（A/AC* 182/WG/48/RSV 2 ) 。

1 6 4 .全文转载如下S

关于口头建议的一览表P 参看下面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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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 

序 言

大会，

意识到《联合国宪章》包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各项原则 , 并建立了和平 

解决的手段和基本构架，

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依据《联合国宪章》并按照正义和国际 

法原厕，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认识到有必要增进联合 

国在这方面的效能，

深切关注冲突局面,包括由殖民及种族主义的种族隔蒋政策所引起的冲突 

持续不断，新的冲突和紧张根源相继涌现，特别是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包括 

经济压力，或对其实行侵略、控制别国和干涉其内敕的趋势日益发展，军备竞 

赛变本加厉，严重危及各国的独立与安全以及圓际和平5 安全，

重申《宪章》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
■ ■  ■■■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

又重申《宪章 》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戚胁 

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方法，侵香任何国家的领土完蹇或 

政治独立，

重 申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睹法原则宣言》，

强调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对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照离 

和一切其他形式种族主义和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 采取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 

自由和国家独立权利的任何强追性或其他行劫，不实行旨在胆止所有未独立人 

民，按照《宪章》为促进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 5 1 4《XV ) 号决议 

的目标，实现独立的军事和压制措施，并协助联合国和按照《宪章》援助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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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人民为迅速消除殖民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来支配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重申无论为任何理由,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直接间接干涉任何其他 

国家的内政或外交，

考虑到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 

发展水平如何, 各国应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

注意到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现有国际文书,
决定特别针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促进政治上的® 际合作，并提倡国际法 

的速渐发展与编黎，

庄严宣告:
一 - 一般原则

1 . 所有国家应按照《联合圓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本着善意行事和处理其 

菌际关系，以避免各国之间发生争端，从商确实鍾护M # 和平与安全。

2 . 所有® 家 须 免 全 & 和 平 决 际 事 端 。

3 . 国际争端必须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按照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 

以符合正义和国际法的方式加以解先 采用或接受各国对其本国为当事一方 

之现有或未来争端所自由议定的解决程序，不得视为与主权平等不符。

4 . 所有国家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除其他原厕外，还应遵守下列国际法原 

M：彼此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实行武 

力威M ;不承认透反《宪章》现定实行武力威脉或使用武力所夺取的领i ; 不 

♦ 频和不干涉别菌的内政或外交; 各国人民都有自由选择其敬檢g 经t 和板会 

制度的末ï f 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仍在殖民统治或外国支配，包括种族隔离和寞 

他形式的种族峡视下的民族有自决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6 .各国必须本着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以下列方法及早 ， 公正地解决它 

们的® 际争端：谈判、调査、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城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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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或其他由他们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包括释旋。在寻求这种解决时，当 

事各方应抖酌情况和争端的性质就所用的和平方法这成协议。

6 . 区械安排或机构的参与国在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力求利用 

这些区城安排或机构来达成当地争端的和平解决。这并不P且碍各® 按照《宪章》 

把任何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

7 .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决办法及早解决争端，当事各方应继续寻求和平 

解决，并应立即进行协商，找出彼此同意的加平解决争端办法。 如当事各方 

未能以上述方法解决其争端，则应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

8 . 国际争端当事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应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避免 

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争端扩大或者胆碍或拖延争端解决的任何行动。

9 .只要可行，各国应尊重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国际原则。

1 0 .各国应考虑为解决可能发生的任何国家间争端而缔结协定。并按情况 

在双这协定和多逃公约中规定一參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

11. 各国应增进其本圓为缔约国的多边条约所规定的国际法庭之作用与效 

能，以期解决国际争端。

1 2 .各国应按照国际法，城意执行其有关争端解决条件的协定的一切方面。

1 3 .在任何和平解决过程中，本 《宣言》之规定应适用于正在行使其自决 

和独立权利的民族经各该区械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的真正代表

1 4 .任何争端当事国不得以争端的存在，或者一项和平解决程序失败为理 

由，而使用武力或实行武力威胁或胁追。

1 5 .本 《宣言》不得作出使《宪章》的范围有所扩大或缩减的解释，包括 

其中有关合法使用武力的各项现定，特别是依据《宪章》第五十一条应有的自 

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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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的作用

1 . 各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 

所规定的程序和办法。

2 . 会员国为诚意履行《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应尊重和执 

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根据第六章规定提出的各项建i义
3 . 会员国应加强大会在和乎解决争端与和平调整任何情势方面的作用。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充分利用《宪章》的规定, 以便大会在这种情势或争端演变成冲突之 

前加以审议，并对认为可能损及普遍利益或各国间友好关系的情势， 

不论其起因如何，就和平调整该情势的措施提出建议；

(b)利用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依据《宪章》设立的机构；

(e)在争端当事方提出请求时，考虑成立非正式特设工作组，为当事方进 

行释旋并促成争端的和平解央

4. 会员国应加强安全理事会对于在解决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任何争端或情势方面的作用。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将其为解决未曾依据《宪章》提交安全理事会或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的争端而采取的行劫，通知安全理事会；

就任何此类争端或情势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或请安理会成 

员为此进行非正式协商；

(0)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宪章》提供的机会和秘书长应安理会 

请求所提出的资料，以便定期审查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包括考虑多多利用非正式协商方式来履行安理会依第六章应有的职责;
(d)考虑按照《宪章》多多利用安全理事会的调査事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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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鼓励安全理事会考虑在局势紧张、发生争端或冲突的地区，多多利用 

视察团来促进和平解决，但须征得视察团在其领土执行职务的国家同

t.
5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多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以求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 

并增进其效能。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考虑能否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接受国际法陳的强制管辖；

(b)就继续下去足以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法隋， 

除非该争端能够以其他方法迅速解决；

考虑将可以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诗意见的案件类别增加；1C)

(d) 考虑在适当时，于条约中列入将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所引起的争端提交 

国际法院的条款。

6 . 根 据 《宪章》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秘书长得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任何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为此目的，秘书长得采取行动 

以收集资料和查明真相，并得为此目的征得任何国家同意安徘前往该国视察。 

在适当时，应就所采措施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7 .本 《宣言》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特别是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 

摘 及 《宪章》的有关现定或各国的权利与义务, 或联合国各机关依《宪章》应 

有的职务和权利的范围。

三、最后规定

1 . 呼吁所有国家在和平解决其国际争端方面，诚意遵守和提倡本《宣言》 

的各项规定；

2 .认为缔订一项和平解决争端总条约可以有助于实现公正和公平的国际
rnÊammmmm

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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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强调需要继续努力以求编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并 

推劲其遂步发展。

16 6 .因为时间不够，未能讨论第二次订正的工作文件文本，

2. 其他提议

(a)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AC.182/WG/47)

166.工作組也收到美利坚合众菌提出的工作文件（A/AC.182/WG/47) , 内 

载对会员菌提出的问题单。 这份工作文件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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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单

1 . 列出责国在过去十年内除谈判外用以解决争端的手段（调查、和解或调停、 

仲裁、司法鲜决或其他) :
2 . 不管所获结果是否符合责国期望，列举责国认为解决办法有效的事例：

3 . 不管所获结果暴否符合责国期望，列举责国认为解决办法不起作用或无效 

率的事例：

(a)责国为什么认为这种制度不能奏效？

(b)可以采取什么步驟来提高功能？

4 . 如果今后面临类似的问题，责国会不会采用同样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会， 

责国又将选用什么方法？

5 . 责国是否曹请求另一国家一同寻求第三方解决争端，但因该国拒绝接受第 

= 方参与而未能实现？

(a)在不泄露机密的范围内，尽量列举事例：

(b)责国对于如何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有何建议？

6 . 是否有任何国家请求责国一同寻求第三方解决争端, 而为责国拒绝？

(a)在不液露机密的范围内，尽量列举事例，不妨解释拒绝的理由：

(b)责国对于如何才能使责国更加愿意接受请求由第三方，决争端，有何 

建议？

B

1 . 资国是否愿意事先同意将一切争端提交调查？如果不愿意：

(a)哪些争端是责国愿意事先同意提交调查的？

(b)哪些争端是责国不愿事先同意提交调查的？

(c)责国为什么不愿同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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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责国是否愿意要求，或接受别国要求，在某些或所有双这条约内规定 

提交调查的条敦？

(e)责国是否愿意要求或接受在某些或所有多这条约内规定提交调查的条 

敦？

(f)国际社会可以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责国更愿意事先同意将争 

端提交调查？

2 . 责国是否愿意事先同意将一切争端提交第三方和解或调停？如果不愿意：

(a)哪些争端是责国愿意事先同意接受和解或调停的？

03)哪些争端是责国不愿事先同意接受和解或调停的?
《C ) 责国为什么不愿同意？

(d)责国是否愿意要求，或在别国要求时接受，在某些或所有双这条约内 

规定提交和解或调停的条敦？

(e)责国是否愿意要求或接受在某些或所有多进条约内规定提交和解或调 

停的条敦？

(f)国际社会可以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责国更愿意事先同意将争 

端提交和解或调停？

3 . 责国是否愿意事先同意把一切争端或一切未能以调解或其他办法解决的争 

端提交仲裁？

- (a)哪些争端是责国愿意事先同意提交仲裁的？

Cb)哪些争端是责国不愿事先同意提交仲裁的？

(C)责国为什么不愿同意？

(d)责国是否准备要求，或在他方要求时同意，在某些或所有双进条约内 

规定提交仲裁的条款？

(e)责国是否准备要求或接受在某些或所有多这条约内，规定把条约范圓 

内产生的争端提交仲裁的条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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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国际社会可以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责国更愿意事先同意把争 

端提交仲裁？

4 . 责国是否已经接受国际法院在下列情况下的强制管辖：对一切案件、附带 

保留意见的情况、对多这条约、对双边条约？

(a)责国如不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管舞，或只是有保留地 

接受其管辖，则棄国是否会准备考虑采取步骤来扩大法院管辖对责国 

的适用范围？准备考虑哪些步骤？

(b)责国是否准备要求，或在他方要求时同意，在某些或所有双边条约内， 

规定将条约范围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条款？如 

果只是某些条约的话，是指哪一类条约?
(C)责国是否淮备要求或接受在某些或所有多进条约内,规定将条约范围 

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条款？如果只是某些条约 

的话，是指哪一类条约？

(d)国际法院、联合国或个别国家可以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责国 

更愿意事先同意梭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5 . 责国有没有直接间接使用过，或主张使用释旋办法？

(a)责国是否认为应该多多利用秘书长或任何其他有资格人士的释旋？

(b)国际社会可以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多加利用秘书长或其他有资 

格人士的释旋并加强其功效？

6 . 资国是否愿意充任幹旋的第三方？

7 . 对于应该如何使责成各国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现范更加有效，责国有无进 

一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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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7 . 许多代表团赞许这份工作文件，但也有些代表团认为其中一些措詞可能需 

要修改。工作文件的提案国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将问题单分发各会员国并向大会提交 

载有各会员国复文的报告。由于时间关系, 工作组未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b) 法国编制的工作文件

1 6 8 . 最后法国代表团通知报告员, 它已编制题为“提议的和平解决争端手册慨 

要 " 。但因时间关系这一工作文件未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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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的说明附录 

A/AC. 182/WG/48/Rev. 1 和 Rev. 1/Add 1 号义件初读时 

提出的口头建议一•览表积菲律宾代表团拟的非正式工作文件 

A/AC 182/WG/48/Rev. 1 和 Rev. 1/Add. l 号文件进行初读时

26
提出的口头建议一览表

序言部分

增列新段

1 . 在序言部分开头增加一个新段如下：

"力求增进联合国在严格遵守《宪章》和平解决争端的作用上的效能 

再修正事项

‘‘严格遵守" 改为 "按照 " 。

第 1 段

2 . " 防止国家间武装冲突" 改为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

3 . 对中文本不适用。

4 . 对中文本不适用。

第 2 段

5 . 有人对本段全段是否妥当，表示怀疑。

26

27

按照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附载于报告员的说明之后。

这份暂定非正式一览表是为了便利谈判工作的进行而编制的，必然无法包含所 

有的建议和意见，其中有些是在后来的工作阶段列入的。 本一览表是按照审 

议 A/AC. 182/WG 48/Rev. 1 和 Rev. 1/Add 1 号 文 件 的 时 ： 

间先后顺序编播的。 结果，序言部分第5 段和第一节第1 3 段和第1 5 段的 

有关建议 ( 见上文第159段 ）由于讨论拖延到各共同提案国议定案文（见 A/AG. 
182/WG 48/^ev. 1/Add 1 )才结束，因而载于一览表的后面部分。

A/AC. 182/^G 48/Rev 1 和 Rev. 1/Add 1 号文件的内容见上文第169
和 160段。



6 . "冲突局面"改为 "军备竞赛和冲突局面以及"。

7 . 在 "冲突局面"之 后 加 "，特别是玩自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统治，包括 

种族隔离政策和一切其他形式"。

8 . "特别是使用武力、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干予主权国家及干涉其内政的 

频向，严重危及"改为"特别是使用武力或实行武力威脉，包括经济压力。 对主 

权国家进行侵略和担制并干涉其内政的倾向日益发展，其严重危及..，.....〔本段末尾 

措词不变〕" 。

9 . " 干予主权国家及干涉其内政"改为"干予主权国家的内政" 。

删去本段最后一行内"民族和 "三字，

将 "和平与安全"等字之前的'‘世界的"改为"国际"两字。

10
11

第 3 段

12

13
14.
15. 
16

第 4 段

联合国的下列原则"改为 "联合国宪章所载下列原则" 。

联合国的下列原则"改为"下列原则 "。

联合国的下列原则 " 改为"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下列原则"
所有国家"改为"各 国 "。

所有国家"改为"所有会员国"。

1 7 .将全段改为： "重申 《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载原则"
18 . " 联合国的"改为 '‘联合国宪章所载" 。

1 9 . "所有国家"改为"各 国 "。

第 5 段 （A /A C .  182/^G/48/^ev 1/Add 1)
参看下文第172^173â内所载建议。

28

28
见上文脚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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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段

2 0 .将本段重拟如下：

"者虑到维择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及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 

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应该建立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

2 1 .删去 "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等字，或增列一 

新段重申《各国间友好关系宣言》。

第 7 段

2 2 . " 基本构架"改为“原则、方法和基本体制" 。

2 3 . "基本构架'，改为基本体制和有关原则"。

2 4 . " 基本构架"改为"基本体制和各项基本原则" 。

2 5 .本段末尾"在这个构架内 " 等字改为"遵照《宪章 》"或 "按照《宪章 》 ，’
2 6 . "所有国家"改为"各国 " 。

2 7 . "应 "改为"必须

2 8 .在 "国际争端"之后另加"或可能危善和平的局势"等字，使第7 段同第 

1段相一致。

第 8 段

2 9 .删除 "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并 "等字 ，但在本段末尾加上"并推动国 

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

3 0 .将促进政治上国际合作的慨念移到第7 段和第8 段之间，单独成为一个新

段*
3 1 .删去 "与编暮"兰字。

3 2 .增列一小新段如下：

“铭记到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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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增加一小新段如下二

"重申关于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宣言， " （参见上文第2 1颂建议）。

第一节

标题

3 4 .有人对"国家的义务"的措词方式是否妥当表示怀疑。

3 5 .删除标题。

3 6 .将目前的标题改力"一般条款 "。

第 1段和第2段

3 7 .将第 1段和第2 段合并如下：

"各国在国家关系上应一秉善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采取行动,并 

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 端，以避免危及和平、安全及正义。 ，，

3 8 . 〔如上述重拟的案文不获通过，则：

- 在第 1段内将"原则 "改为‘‘宗旨与原则" „
- 在第 2 段内将"都有责任"改为“都必须，，〕

第 3 段

3 9 .将本段重拟如下：

一切国际争端都应该根据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法，顾及自由选择方法的原 

则，加以解决。

再修正事项

将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法"改为"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适当顾及 

国际法并"等字。

4 0 .在本段末尾加进下列文字（录自《友好关系宣言》内关于各国应以和平方 

法解决其国际♦ 端的原则第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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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其本国为当事一方的现有或未来争端所自由议定的解决程序，其 

采用或接受不得视为与主权平等不符" 。

4 1 .删除第3 段，但在第4 段内载列自由选择原则。

第 4 段

4 2 .在第 1行内将"国际法"三字删去。

4 3 .有人认为可以将本段删除。 或将所列各项原则重拟如下：

第一项原则：删 除 "和领土完整"五字；

第三项原则：重新拟定为： "不干涉内政" ；

第四项原则：删除 "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等字；

第五项原则：有人对这项原则的是否适当表示怀疑；

第六项原则：有人认为这项原则提出了尚未解决的问题。

4 4 .将第五项原则重拟如下：

‘‘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包括受种族隔离和一切其他形式外国支配 

的人民均应享有自决权。 "
4 5 .将 "不可刺夺权利"之后的分号" ； "改为逗号"， "接着加进"特别是 

三字，把第四项原则和第五项原则串联起来。

第 Ô 段

4 6 .将 "有责任"改为 "必 须 "。

4 7 . "及早、公正地"之后另加"在国际法的基袖上"等 字 （按照赫尔辛基最 

后文件的措词方式），

4 8 .在 "调查 "之后增列"释旋

4 9 .在本段末尾"其他和平方法"之前加上"自行选择的"等字。

5 0 .将本段重拟如下：

"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本着合作精神，诚意地设法及早、公正地解决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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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端。 各国得按照自行作出的选择诉诸下列一种或数种方法：谈判

5 1 . 在 本 段 末 尾 加 进 下 列 文 字 ：

" 于 寻 求 这 项 解 决 时 ，各 当 事 方 应 商 定 与 争 端 情 况 及 性 质 适 合 的 和 平 方 法 "  

( 录 自 《友 好 关 系 原 则 》内 有 关 原 则 第 2 段 ）。

5 2 . 在 第 5 段 末 尾 加 进 下 列 文 字 ， 或 把 这 些 文 字 单 独 列 为 新 的 第 7 段 之 二  ：

" 如 果 在 一 段 合 理 期 间 后 ， 当 事 国 未 能 通 过 谈 判 解 决 争 端 ， 则 应 迅 速 采 取  

《宪 章 》第 三 十 三 条 规 定 的 其 他 解 决 办 法 。 ，’

( 参 见 上 文 第 1 5 5 段 内 所 载 A / A C .  1 8 2 / ? ? G / 4 5 号 文 件 第 3 段 ）。

第 6 段

5 3 . 将 " ♦ 端 " 改 为 " 地 方 争 端 " ， 并 将 第 二 句 内 的 " 任 何 争 端 " 改 为 " 任 何  

此 类 争 端 " 。

5 4 . 第 二 句 改 为 "这 将 不 妨 碍 各 国 在 把 任 何 争 端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会 以 前 提 交 联 合  

国 机 关 或 机 构 " （参 见 《宪 章 》第 五 十 二 条 第 二 项 ）。

第 7 段

5 5 . " 如 不 能 " 之 后 加 进 " 在 合 理 期 间 内 " 等 字 ， 并 在 " 继 续 " 之 后 加 上 ‘‘按 

照 上 文 第 2 段 " 等 字 。

5 6 . 将 本 段 从 " 争 端 当 事 各 方 " 开 始 的 字 句 重 拟 如 下 ：

" 争 端 当 事 各 方 应 继 续 寻 求 以 其 他 和 平 方 法 解 决 争 端 ，并 应 立 即 进 行 协 商  

以 寻 求 彼 此 同 意 的 方 法 ， 和 平 解 决 争 端 " 。

5 7 . " 以 上 述 任 何 解 决 办 法 " 改 为 " 以 上 述 某 一 种 解 决 办 法 ，’。

5 8 . 本 段 应 规 定 如 何 定 期 评 价 当 事 各 方 在 解 决 争 端 方 面 所 获 进 展 。

第 8 段

5 9 . 在 " 使 局 势 恶 化 " 之 后 加 上 " 致 危 及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之 维 持 ，并 应 按 照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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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的宗旨与原则而行动，’ （录自《友好关系宣言》有关原则第4 段 ）或引用《赫 

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下列措词：

"构成一项争端当事国的与会国和其他与会国应避免从事任何可能使情势恶化 

以致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的行动从而使♦ 端的和平無决更加困难，并座按照 

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采取行动"。

第 0 段

6 0 .删除本段。

6 1 .删除第二句。

6 2 .如能将"释旋 "列入载述和平解决方法的其他各段,
6 3 .将第8段和第9 段列于第5段之后。

第 1 0 段

然后将本段删除。

6 4 .将本段重拟如下：

"各国在本国国民并未按照国际法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情况下应避免为该 

国民援用外交格免权。 "
6 5 .在本段开头加进"对于涉及外国人情况的争端"等字，或在"当地补救办 

法 ，，之前加上"适用的"三字。

6 6 .删去 "国际法"之前的"一般 "两字。

6 7 .有人对应否在本《宣言草案》内载列本段，表示怀疑。

6 8 .删除本段。

6 9 .参照有关意见重拟本段案文。

7 0 .将本段改拟如下：

"所有国家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 "

7 1 .将本段重拟如下：

'‘各国在诉诸其他任何办法以前应按照国际法全力采用当地的一切补救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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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段

7 2 .珊1除 "在某些领域中"•
7 3 .对中文本不适用。

7 4 »将本段重拟如下：

"各国应考虑缔结旨在解决某些领域内可能发生的争端的协定，并在双进 

和多边公约中规定一项和平解决有关解释或适用各该公约而引起的争端的 

制度

7 5 . "某些领域"之前加上"这些协定所规定的"等字。

7 6 . "在双边公约和多边公约中"之前加上"掛敏情况"等字。

7 7 .将本段案文重拟如下：

"各国应没法缔结旨在解决一般争端或限于若干类别的特定争端的协定，并 

在双这和多进公约内规定一项解决由于解释或适用各项公约而引起的争端

的制度，’。

7 8 .在第 1 1段之后增列一小第1 1段之二如下：

"关于设立专门国际法庭的条约缔约国应互相合作，以便确保充分实现设 

立这些法庭的宗旨 "。

7 9 .在上列案文中， "国际"之后加上"或区城"三字。

第 1 2 段

8 0 .对中文本不适用。

8 1 .有人认为，本段除应指明争端发生后所缔结的协定外，也应指明争端发生 

前所缔结的协定。

8 2 .在 "执行"之前加上"按照国际法 "。

8 3 .有人认为，本段除应提及按照当事各方所缔特别协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外， 

还应提到仲裁和司法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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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段 （A/ac. 182/^0/48/^6V 1/Add 1 ) 
参见下文第174至 180项建议，

第 14段

8 4 .删除 "趣续下去可能危及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等字。

8 5 .在本段末尾"其他形式"之前加上“逢反国际法的，，等字。

8 6 .删除本段。

8 7 .在第 1 4 段之后增列第1 4 段之二如下：

"各国应保证永不承认逢背《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所造 

成的局势，，。

第 15 段 （A /a c .  1 8 2 /^ G /4 8 /R e v  1 /A d d . 1 )’。

参见下文第181和 182项建议。

增加新段的建议

8 8 .在第 1 5 段之后增列第1 5 段之二如下：

"对于上述各项原则和义务的解释，不适用于大会制定的侵略定义所确定 

的任何形式的侵略" •
8 9 .在第一节之后增列一个新段:

"对于本《宣言》内容的解释，不得抵触或偏离《宪 章 》的宗旨和原则或 

《宪章》规定的各国权利和义务" ，

70
参见上文脚注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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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题

9 0  

第 1段

9 1  ,

9 2  , 

第 2段

9 3  .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00

101

删除标题。

将 "更有效和更有系统地利用 " 改为"充分利用，’。

对中文本不适用。

全段重拟如下：

"联合国会员国在推动本组织加强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时，除座 

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外，还应按照《宪章》第六章的规定遵守大 

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议，’。

在 "履行 "之前加进"诚意 "两字。

将 "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谈 "改为"遵守安全理事会 

的各项决定 "。

删除 "大会 "两字，但在段末加进：

"并致力执行大会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议"。

"遵守 "改为 "尊重

对于大会各项决议应采用适当予以顾及的慨念。

删除 "联合国 "三字。

"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议"改为： " 一方面遵守大会 

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议，另一方面则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载建议，’。

解决法文本所用 " ，重 "和英文本所用"遵守 ’，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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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为了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和各项建i义有所区别，将本段末尾重 

拟如下二

"采取适当行动以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建议，’。

第 3段 

103 删除 "防止争端与"五字，但在 "和平解决争端"之后加上"并对认力可 

能捐及普遍利益或各国间友好关系的情势，不论其起因如何，进行和平调 

整 "等字。

104 .在 "争端 "之前加上"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

105.将第2、 3 、 4段合并在起头语"联合国会员国应： "之后。

106 .对中文本不适用。

107.沿用第3 、 4段的顺序，将其并为一段。

108 .将第3段重拟如下：

“ 会员国座当加强大会依照《宪章》防止争端与和平解决争端的作用。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当：…，•… 〔本段其来部分不变〕。

109 .对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内的"应该"两字改用较不严格的措词方

式.
分段

110.在 "倡议采取行动 " 之m 加 上 "在大会"三个字。

111.将本分段从"想括 "两字开始的字句全部删去。

112 .重拟分投《a ),以便H 重申跡于联合国有关和平解决争端各项原则的信念

并tD呼吁各会员国遂守这些原则。

分 段 《M

113 . 将本分段从"并根振具体情况在大会倡谈采取行动，，开始的字句全部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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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除本分段。

115.将本分段重拟如下：

" 利用大会决议所设立的调查事实机构并根振具体情况加以审查或加以 

更 新 "。

分 段 (C )
116.删除本分段。 

第 4段

117.有人对应否使用"应该 "两字，表示怀疑，

分段(a)和(b)
118.将两个分段合并，并指明可予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争端的性质， 有人 

建议如下的段文：

'‘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得按照《宪章》的规定，将那些如果升任它们续趣 

下去势将危香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
1 1 9 .在 分 段 末 尾 加 上 "或 "字。

120 .在 分 段 和 内 的 "争端，，之前加进"所 有 "两字，

121 .在分段U )和分段（b》内列入有关《宪孝》第三十五条的字句如下：

"在宪章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况下。 ，’
122.为了表明分段《a )和 只 同 弟 4段开头一句内所提到的争端有关，在两 

个分段内的"争端 "之前加进"这些 "两字。

分 段 （a)
123.使本分段的措词同第3段分段《a》的措词一致，

124 . 在本分段内，将 “应该，’改为 "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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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段 （to
125 . .将本分段第一部分重拟如下

"将其本国并非当事国的争端和局势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本 

分段其余部分不变）" 。

126 .将 "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改为"掛酌情况提出报告 "。

127 .加进 "按照《宪章》第三十五条"等字。

分 段 （Q)
128 .将本分段的措词方式改为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届会报告"所载 "拟议清

单 "第 点 内 所 建 议 的 方 式 。

分段

129 .删除 "针对特定问题"等字。

分 段 {e》
130 .删除本分段。

增列一个分段

131 . 增列一个分段(f)如下： "请安全理事会在执行《联舍国宪章》第七章所规

定的权力时，道当顾及载有侵略定义的大会第117{xxix)号决议。 "

增列第4段之二

132 .增列第4 段之C=)如下：

"请各小并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第二 

项所规定的条件，将其本国为当事国的任何争端提请联合国各主要机 

关注意。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谈，补编第3 3号 》（A/34/"33),第 9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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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修正事项

1 3 3 .加进下列字句： "按照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项和第三十五条" 。

第 5段

H 对目前案大提出的建议 

开头一段

134.对中文本不适用。

13 5.有人认为，考虑到可以自由选择和平解决争端方式的原则， "力求 "一词  

用得太重。

136 . 在 "更 多多地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之前加进 " 在适当情况下"等字。

137 .将第二句改为：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考虑能否： 因此分段(a)、（b)、（e)、（d)亦 

应作出相应的修正。

138 . 将开头一段重拟如下：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更多多地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以求增进其效能。为 

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 "

再修正事项

139 .在 "更多多地将案件提交"等字前加进"除其他事项外，

140 .将开头一段重拟如下：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力求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并增进其效能以使各会员 

国能够…，"
141 .在开头一段内提及《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院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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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段 《a》

142 .将本分段内容并入开头一段内。

143。在 "考虑 "之后加上"能否 "两字。

144 .地1除 "强制 "两宇 ,
I 4 Ô . Ü除本分段。

分 段 ( b)
146 . 将本分段重拟如下：

"通常按照《国际法院规约》将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147 .有人对"继续下去足以危香国际和平与安舍，，的措词方式是否妥当感到怀

，疑。

分 段 （Q )
148 .删除本分段。

分 段 《 )
I4 9 .在 "于条约中列入"之前加进"考虑 "两字。

.拟议增列事项

150.在本段内提及：如经当事国同意，国际法院按照公平善意原则对案件作出 

裁决的权力。

151 .在本段内提及：能否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二十六条由法院分庭审理裁

判。

152 .在本段内提及：遵守国际法院的裁判的义务。

P 重拟本段的建议

153 .将本段重拟如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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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注意国际法院为和平解决法律争端所提供的便利， 

特别是自从改进其议事规则以后所提供的便利。 提醒各国：

"(a)国勝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T o ) 国际法院的管辖乃基于各国的间意，而愿否承认国除法院的强制 

管辖，将由各国自行选择；

"(0)在认为可能和适当时，于条约中列入一项条款，规定将由于条约 

的解释或适用所引起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再修正事项

154.在开头一句内将"便利 "改为" 可能性"，并删去"法律 "而字。

在分段(0》内，将 "在认为可能和适当时, 于条约中列入"改为 "在认为可

能和适当时，宜于条约中列入"等字。

增列以下两个分段:
"(d) 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法院就其本国为当事国的争端所 

作的裁决，安全理事会得于某当事国不遵守该项裁决时，经遵守该项 

裁决的当事国提出请求，就即将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以 

确保该项裁决获得执行；

"(e)咨询功能是国际法院的基本功能，应该适当顾及当事国的合法利 

益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加强"。

155 .对分段Cb)内 "是由各国作出的选择"改用更适当的措词方式。

156 . 在开头第一段"议事规则"和 "以后"之间加上" 使争端的解决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等字。
• ' . ■ . ■ ' .

157 . 在上文第154段拟议增列的(e)分段末尾将"适当顾及当事国的合法利益"
■ . . . . .  . . . .  ■

等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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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投

1 5 8  . 将 本 段 第 二 句 重 拟 如 下 ：

" 为 此 目 的 ， 秘 书 长 必 觸 采 取 行 动 以 收 集 资 料 和 堂 明 真 相 ，并 得 为 此 目  

的 ， 于 征 得 当 事 各 方 同 意 后 作 出 访 问 视 察 的 安 排 " 。

1 5 9  . 删 除 本 段 第 二 句 和 第 三 句 。

1 6 0  . 将 第 二 句 内 的 " 为 此 目 的 " 删 除 ， 并 将 第 三 句 内 的 " 在 适 当 时 " 改 为 " 如

属 必 要 " 。

161  . 将 本 段 第 一 句 内 的 " 事 件 " 改 为 " 争 端 " 两 字 。

1 6 2  . 有 人 对 是 否 应 当 在 本 段 内 明 文 规 定 提 出 报 告 的 义 务 ，表 示 怀 疑 。

1 6 3  . 将 " 根 据 《宪 章 》第 九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 " 侧 除 。

1 6 4  . 删 除 本 段 。

增 列 新 段  .

1 6 5  . 增 列 第 6 段 之 二 如 下 ：

" 争 端 当 事 国 应 该 在 由 秘 书 长 进 行 释 旋 以 求 和 平 解 决 国 际 争 端 时 迅 速 作  

出 反 应 。 已 同 意 由 秘 书 长 进 行 释 旋 的 国 家 必 须 向 他 提 供 必 要 援 助 以 便  

利 其 执 行 任 务 。 "

再 修 正 事 项

1 6 0 . 将 上 述 案 文 重 拟 如 下 ：

" 将 国 际 争 端 当 事 国 必 须 在 秘 书 长 履 行 释 旋 任 务 时 同 他 充 分 合 作 。 "

1 6 7  . 将 上 述 案 文 重 拟 如 下 ：

" 秘 书 长 得 于 征 得 当 事 国 同 意 后 进 行 翰 旋 任 务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当 事 国  

应 在 秘 书 长 履 行 其 职 责 1：任 务 〕时 同 他 合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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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 .有人反对上述案文内的"任务 "两字。

169.在第二节之后增列一个新段如下：

"以上各段不得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联合国 

各机关职能和权力的范围。 "

再修正事项

170 ,按照《各国友好关系宣言》相应部分的措词方式将上述案文重拟如下:
"本宣言不得解释为对宪章之规定, 或宪章所规定会员国之权利与责任, 
或宪章所规定各民族之权利，并计及本宣言内对此等权利之阐释，有 

任何访碍。 "
171 . 将上文第16御 170a内所拟的案文合并，

序言部分（续 前 》

第 5 段 （a/ac. 182/WGX48yBev. 1/Add. l,i . P
172 .沿用《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序言部分第3段的措词方武。 将本

段韋拟如下：■ • ' . . ■ ■ - ■ •. . •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ife章建立友好关系和会作 

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大会其他有关决议所阐明的各国人民的平等 

权利和自决原则。 "
173 .将本段案文倚化，只保留原案文至"促进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曰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的目标，，为止，

第一节（续 前 〉

M  1 3 段 （A /A G . 1 8 Z / ^ 0 X 4 8 X ^ e v .  1 /A d d .  1, 2.) 32

32 参看■上文脚注2 6和 2 7。

大i 第 34/14转 决 议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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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 有人对本宣言草案各项规定是否对各民族解放运动适用和本段全文是否妥

当，表示怀疑。

175 . 将本段重新拟订，以避免将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等同起来。

176 . 将 " 同各国代表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改为 “同 各 ®代表享

有同样的机 会 "。

177.将 "独立 "一词之后的现有措词改拟如下：

"将能在不访碍它们所能采取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利用本 

宣言各项条敦" 。

178.将 "联合国"一词以后的现有措词改拟如下：

"将能在不访碍其运动性质所确定的立场的情况下，利用本宣言的各项 

条款， 它们应能在一切和解过程中享有源自本宣言的权利并承担源 

自本宣言的义务。

179 .将 "区域组织，，和 "联合国"之间的"和 "字后增列" 《或 ) ，，字，

180 .将本段重新拟定得更为精确，

第 1 5段 （A/AC. 18 2/^ g/4 8/Rev. 1/Add. 1)"
181 . 增列有关《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自卫权利的一个新段。

182 .在上文第181段内的适当地方提及《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自

卫权利。

第三节

第一段

1 83 .将 "原则 "改为 "段 文 "。

1 8 4 .将 "原则 "改为"本宜言的各项条款'，，

120



185 . 将 '‘在其国际关系和活动，’改为“在其国际争端的解决’’或"在其国际争 

端的和平解决" ，

1 86 .将本段重拟如下：

"呼吁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上诚意遵守本宣言" 。

187 . 将本段移至本宣言其他部分, 可能是序言部分，但在文字上作出道当的改 

动*
第 2 和 3段

188.删除这两段。

189 .使这两段的内容一•致。

190.将第3段重拟如下：

"决定继续努力以编集和平解决争端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并推动其遂步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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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菲律宾代表® 拟的非正式工作义件
54

« 本 工 作文件是工作組就A/AC. 1 8 2 /WG/4 8/R6V 1和 R e v .  1/Add 1内的 

工作文件初读完毕后，参考了各代表团的意见和修正而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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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 

序 言

大会，

意识到《联合国宪章》包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各项原则，并建立了和平 

解决的基本构架，

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有必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并按照正义 

和国际法原则，增进联合国积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能，

深切关注冲突局面,包括由殖民及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所引起的冲突 

持续不断，新的冲突和紧张根源相继涌现，特别是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包括 

经济压力，干波主权国家内政的趋势日益友展，军备竞赛变本加厉，严重危及 

各国的独立与安全以及圓际积平与安全，

^ 《宪章》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

又重申《宪章》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肋> 
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

重 申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强调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对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包括种族隔离 

和一切其他形式种族主义和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采取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 

自由和® 家独立权利的任何强迫性或其他行动，也不采取t在胆止所有未独立人 

民 按 照 《宪 章 》力促进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0 大会第1514 ( X V ) 号决议 

的目标，实现独立的军事和压制措施，并协助联合国和按照《宪 章 》援助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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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人民为迅速消除殖民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來支配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考虑到维持和加強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 

发展水平如何，各国应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

决定特别针对积平解决国际争端, 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并提倡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与编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庄严宣告:

一、一般原则

1 . 所有国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本着善意行事与处理其 

国际关系，以避免各国之间发生争端和冲突。

2 . 所有国家必须完全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

3 . 国际争端必须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按照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 

以符合正义和国际法的方武加以解夾。

4 . 所有国家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除其他原则外，还须遵守下列国际法原 

则 ：彼此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鉴；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戚胁；不干预和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外交；各国人民都有自由选择其政治、经 

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仍在殖民统治或外国支配，包括种族 

隔离和其他形式的种族艘视下的民族有自决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

.权。 .，

5 . 各国有义务尽力本着善意与合作精神，设法以下列方法及早、公正地 

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谈判、调査、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 

机构或安排、或其他由他们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 在寻求这种解决时，当事 

各方应掛酌情况积争端的性质就所用的积平方法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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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城安排或区城机构的參与国应力求利用这些区械安徘或机构来达成 

当地争端的和平解决。 这并不胆碍各国按照《宪章》把任何争端提请联合国

.机构处理，

7 . 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夾办法及早解决，争端当事各方应继续寻求和平 

解决 , 并应立即进行协商，找出彼此同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

8 . 国际争端当事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应按照《宪 章 》的宗旨和原则避免 

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争端扩大或者P且碍或拖延争端解夾的任何行动。 .
9 . 各国应支持争端当事各方努力获得积平解决。 这种支持可以包括翰 

旋之提供。

1 0 .只要可行，各国应尊重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国际原则。

•11.各国应考虑为解夾可能发生的任何国家间争端而缔结协定。并在双进 

协定和多这公约中规定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

1 2 .凡是缔结条约，建立专门解决争端的国际或区械法庭的缔约国，应合 

力保证完全达到该条约的目的。

1 3 .各圓应诚意执行其关于解决争端条件的协定。各国并应诚意遵守仲裁 

庭或法庭的最后判决。

1 4 .凡经本区城的区城组织和联合国承认的、行使其自夾与独立权利、为 

反掠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政权（包括种族隔离）及一切其他外®统治而斗争的 

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任何和平解决过程中，应享有与国家代表根据本《宣言》 

所享有的相同权利，并负相同义务。

1 5 .任何争端当事国不得以争端的存在，或者一项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失败 

为理由，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政治或经济压力，或任何其他形式 

的脉迫。

16. 本《宣言》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对《宪章》规定或各国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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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联合国各机构依照《宪章》所执行的职能与权力范围，有任何损香。

二、联合国的作用

1 . 各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程序积办法，特别是第六章 

内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

2 . 会员国在促进加强联合国积平解决争端的作用，诚意履行《宪章》规 

定的义务时，应根据第六章规定，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建议。

3 . 会员国应根据《宪章》加强大会防止与和平解夾争端的作用、以及对 

不论原因为何但可能损及各国间普遍利益或睡邻关系的情势的调《作用。为此 

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充分利用《宪章》的规定，包括在大会就该情势或争端提出行动 

建议，以便大会在这种情势或争端演变成冲突之前加以审议；

(b)利用大会设立的调資机构，在大会提出或延长审査该等机构的建 

议；

(°)在争端当事方提出请求时，考虑成立非正式特设工作組，为当事 

方进行翰旋并促成争端的积平解决。

4. 会员国应支持安全理事会参与处理如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任何争端或情势。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有关的争端或情势，包括请理事会注意为解决 

争端或补救情势而采取的行胡，如其他和平解决办法不能解决争 

端或补救情势，即将本国为当事一方的争端或情势提交安全理事 

会处理；

(b)就任何iH：类争端或情势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或请安理

会主席同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就此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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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宪 章》提供的机会和秘书长应安 

理会请求所提出的資料，以便定期审査可能戚胁国际积平与安全 

的情势与，端，包括考虑多多利用非正式协商方式来履行安理会 

依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应有的职责；

(d)加强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的调査能力；

(e)鼓励安全理事会考虑在有关各方同意下，在局势紧张、发生争端 

或冲突的地区，多多利用视察团来促进积平解夾。

5 . 非会员国可以根糖《宪章》，将它们本国为当亭方的任何争端或情势 

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

6 . 联合国会员国应该多将果件提交国际法院，以求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 

并增进其效能。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该：

(a)考虑能否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接受国际法院的強制 

管将；

(功就继续下去足以危寧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法律争端提交国际法 

院，除非该争端能够以其他方法迅速解决；

(0》 考虑将可以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各询意见的案件类别增加；

(d)考虑在适当时，于条约中列入条款，将务约的解释或适用所引起 

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e)在本国为当事方的任何案件中，服从圓际法院的裁定。如任何一 

方不履行法院所裁决应尽的义务，他方可向安全理事会要求处理， 

如安理会认为必要，可以就执行该载决应采的措施作出建议或夾 

定。

7 . 报 据 《宪章》第九十九条的规足，秘 书 长 得 将 他 可 能 威 肠 圓际和 

平与安金的任何争端，提请安金理事会注意。 为此目的，秘书长得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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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集资料和査明真相，并得为此目的征得当事国家同意安徘前往各该国视察, 
在适当时，应将所采措施的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审议。

8 . 争端当等国应立即哺应秘书长的翰旋建议。 接受翰旋的当事国应与 

秘书长完全合作，以履行他的翰旋任务。

126



附 件

菲律宾和尼H利亚外交部长在特别委员会中所作的

发 言 摘 要

A . 菲律宾外交部长发言搞要

1 . 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普 ，罗暮洛将军在特别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除 

了别的以外，说 ，联合国作为一小具有前所未有的远见的机构，其目的是要阻止人 

类向灾难滑退，鼓励人类对于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经济平等 

的希望。但许多人却认为，最好莫如巩固他们自己和他们进行战争的能力，而不要 

在当前国际组织乱滿和衰弱的时刻去想念加强联合国这样作虽然看来是最聪明的途径， 

但却令人寒心。

2 . 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一小环境，从而各国能够通过提出建议的途径来具体切 

实地从事重新把人类的精力从毁灭之途导向建立一小更为安全、健康和幸福的世界 

的空前要务；而这些建议，如获通过，将大大有助于实现一个在和平中生活的大同 

世界的久远梦想。一个具有活力的国际社会必须具备一系列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 

包括和平解决争执的需要、共同商定的维持和平机构的需要、各国公正平等参加国 

际社会一切决策过程的需要和国际社会提供平等正义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需要。

3 . 鉴于一些主要提案已直接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因此特别委员会必须 

密切注意这种程序，以便确保这种程序计及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和意见。幸运的是, 
联合国的原始慨念仍然良好可行。 《宪 章 》基本上仍然是一小杰出的文书。 因此特 

别委员会只须改善现有的程序。例如联合国缺乏和平解决争执的中央常设程序的事 

实应当予以补救，就此问题宣布一个宣言，然后缔结一项协定的想法可能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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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许多大国仍然不认为这是属于世界机构处理的任 

务—— 这种态度只能促使军备竞赛的升级—— 因此需要一个可行形式的世界集体安 

全体系，来填补由于大国协同维持和平的慨念的崩濟所留下的空白，这样就可以鼓 

励各小国家更具信心地朝着充分执行《宪章》的方向前进。显然，除非特别委员会 

能满意地找到可以进行自由讨论并就有关联合国有效性的各小重要领城提出建议的 

方法，否则各国就会寻找其他的讲坛，而其他的讲坛未必具备目前委员会所存在的 

这种有意义地思考的良好机会。

4 . 现在正是建议改善联合国的方法的良好时机了。特别委员会不可能马上改 

变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为必须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改善联合国的想法，但特别委 

员会可以制订一些提案，这些提供本身就反映了对于有效的世界组织价值和用处的 

信念的重大力量；它可以建议各种改良的办法和体制，这些办法和体制如予执行， 

则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可表明，只要具备更可靠的体制，会员国在寻求补救 

办法的努力中不会拋弃联合国而另谋他途。特别委员会如能在建立这一种趋势上发 

挥些微的作用，它的努力便不会白费。

B .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发言搞要

1 .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帕特里克•博洛科尔在特别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除 

了别的以外说，特别是由于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  

的执行，联合国的非洲会员国，实际上就是第三世界会员国大增，这是联合国的最 

可责成就之一。这些国家把联合国当作是解决国际争执的一个杰出而重要的论坛， 

并且也是唯一可以替代大国单方面行动的重要保障；这些国家经常要求加强整个联 

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功能。事态的演变已证实它们的信念，那就是说，不论 

一个会员国或国家集团具备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制度或军事实力都不能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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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提供一小万应灵方。

2 . 鉴于强国和弱国、 富国和穷国、大国和小国的相互依赖，联合国的机构应 

该民主化到一小能够反映联合国会员国情况变化的地步：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 

正义和人权，接纳一小更公平的体制来管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已变 

得太重要了，不能再让几个国家包办，在这小情况下，大国应该积极敎励所有国家 

参与影响全人类的极其重要的决定。 《宪章》的起草人已高蟾远囑地注意到，要使 

《宪章》发挥效力，就必须能够适应今世后代情况变化的挑战，他们在第一0 九条 

中已有召开审查会议的想法。

3 . 由于认识到联合国的无能为力，因此就设立了特别委员会，责成它从事审 

查联合国目前体制安排和提出增进联合国效能的建议的困难任务。他首先代表非洲 

集团对工作组内1 5小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a提出了一些意见，然后回顾尼日利 

亚已和其他国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共同提出了一小关于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从 

目前的1 5国增至2 1国的提案， 13把并表示希望：这小旨在反映联合国目前的会 

员情况并考虑到今日政治现实的提案将能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获得所有会员国 

的充分支持。

4 . 最后他强调尼日利亚同非洲统一组织所有成员国一样，并且也同实际上必 

须依赖国际法和惯例来和平解决争执，而不诉诸武力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 

把联合国当作是一个防卫的堡全和表达它们各种关切的唯一和平论坛，因此它们致 

力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效能。

参看 A/AC. 182/WG/46/Rev. 2 号文件，并已载于上文第13嫩 内 。 

A/34/L. 57 号文件。

一  131



îubiüJl J
oUCjt ^  iJ»cJ\ Ĉ tJ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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